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⒉ゼ劔  

࿇୶ٚൄݝఽ९ (ቤ֗چਙ )  

سሒࣔ٣ࡌ  

ஂ  

႓ᔕس٣  ೫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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ຬᨠᎌس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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್ူᑾՖՓ  

㹂ၞדඒ  

५ዊ٠໑Փ  

ᆺየဎس٣  

ᛩቼঅᥨᆟ೫ᆟ९  

႓ᤌᙘس٣  

ਙ᜔ᆟᆟ९چ  

ᢟᨇᥞՖՓ  

ቤᆟᆟ९  

ඩⓋᔕس٣  

ቤᆟ೫ᆟ९Яچ  

႓ഠញՖՓ  

ఽ  

 

⥯ℚ凉ゼ  

ຫྰՖՓ  

Ꮵݛݳ໑Փ  

ຫዧႆඒ  

ຫ٘س٣؍  

ᔥිࣔ໑Փ  

ඒ۩ޕ  

سո٣৳ޕ  

५ᣝဉՖ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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ሎᙁ֗ݝৢࢪଈஂܗఽ९ (ሎᙁ )  

ຫس٣  

ᆟ९ܗ೭᜔ᆟࠃਙا ( 2 )  
མᇛس٣ݭ  

 

⁸ け 偱  

ቤᆟܗᆟ९Яࡡᄎ  

Ꮵਣس٣  

᜔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৬ဍՖՓ (Ղ֑ )  

ᐜྥՖՓڹ (Հ֑ )  

్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ࣔᏚՖՓ (Ղ֑ )  

ᙒඕᏚՖՓ (Հ֑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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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 

ຏመԲሿԫሿڣִԲԼնֲร 9 6 4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ሿڣִԲԼնֲร 9 6 4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ڻ

ᛧຏመΖ  

 

巿䲚檔䥽 2  

[ຨ॰ᄎᤜ ]  

ᥛᤜࠃႈ  

2 . ಖᙕΖڤݮᖲയאᤜႈڼ   

[ᄎᤜٖᄎն։ᤪΖ ]  

[ᔤഗ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Δۖᗝഏ໑ՓΕඩࡉس٣إݛ

್ူᑾՖՓڼழᠦஂΖ ]  

[ᢟᨇᥞՖՓΕඩⓋᔕࡉس٣ᆺየဎ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 

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ە ᐞ ڶ ᣂ π ف ┕ ݠ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 S / K 4 / 2 4 ρ ऱ ع ૪

(ৄᄎ֮ٙร 8 6 1 4 ᇆ֗ร 8 6 1 5 ᇆ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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䶻 ℛ 俓 ᧶ R 2 咂 R 2 1 1  

( ⩝ 尞 㦒 㠖 ↅ 䶻 8 6 1 4 壮 )  

3 . 墿Κܓعᤜႈڼբ༉ࡡՀא   

سሒࣔ٣ࡌ  

ఽ९ٚൄݝ࿇୶א)

(ቤ֗چਙ ։ߪ( )  

- ԫଡढᄐڶᖑࡺԾԫڇ   

ᢟᨇᥞՖՓ  

։ߪਙ᜔ᆟᆟ९چא) )  

-  ଉ ཽ ࢪ ৢ ࡡ  ᄎ ( Հ ጠ ψ ࢪ ࡡ

ᄎω ࡡ(  

႓ᔕس٣  - ࡡᄎࡡࢪ   

ᆺየဎس٣  -  ছࡡࢪᄎࡡ  

ᗝഏ໑Փ  ] ࡡᄎࡡᄎᝤՀ৬ᗰ՛ิࡡࢪ   

ຫዧႆඒ  ]   

ඩⓋᔕس٣  

։ߪቤᆟᆟ९א) )  

- ࡉᄎࡡᄎᝤՀ৬ᗰ՛ิࡡࢪ 

ቤ՛ิࡡᄎࡡ  

མᇛس٣ݭ  

೭᜔ᆟࠃਙاא)  

։ߪᆟ९ܗ )  

-  ਢاਙࠃ೭᜔ᆟᆟ९ऱז।Δۖ

ᇠᆟᆟ९ߪଫࡡࢪᄎᝤՀቤ՛

ᄎࡡ՛ิৢࢪܗᇷࡉᄎࡡิ

ࡡ  

ຫྰՖՓ  -  ࠡೝਢࣟࠅᎬ۩ૻڶֆ (Հ

ጠψࣟࠅᎬ۩ω )ऱΔۖࣟ

ഏᣪᤜޕଫ۩ਙ᜔ဪஂ۩Ꭼࠅ

אଉཽؓૻڶڙৢاֆஂ

ऱߪ։༼ٌԱԫٝع૪ ( R 3 )  

ຫ٘س٣؍  -  ፖࣟࠅᎬ۩ڶᄐ೭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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ᔤഗس٣  -  ࠡೝਢৢࢪᆟܗᆟ९ (࿇୶

֗ආ )  

ຫس٣ࣔڳ  - ԫଡढڶလဩᖑ۫ڇᘣئࠡ 

ᄐΔ܀ᇠढᄐ࣍ۯ։ૠቤՕጼ

ቹᒵא؆ऱᒤ  

4 . ࣍ط  R 2 ௫֗ࡡࢪطᄎࢬጥऱত՞㧈ࡉՕܾࣟ㧈ऱ৬

ᗰ ढ  ৫ ૻ ࠫ Δ ۖ ࣟ ࠅ Ꭼ ۩  ஂ ٍ ਢ ଉ ཽ ؓ ا ৢ ڙ ڶ ૻ ֆ 

( R 3 ) ( Օ ܾ ۫ ᄅ 㧈 ऱ ᖑ ڶ Գ ) ऱ  ஂ Δ ࡡ  ٵ რ Ղ ૪ ߪ ଫ ࢪ ࡡ

ᄎЯࠡᝤՀ՛ิࡡᄎࡡऱࡡΔԾࢨਢፖࡡࢪᄎࠅࣟࡉᎬ

הڂᤜႈழᠦஂΔڼಘᓵڇΔᚨࡡЯᣂএऱࠐᄐ೭ڶ۩

ଚ௫֗ऴ൷ࡉૹՕऱܓ墿Ζࡡٵრᔤഗࡉس٣ຫس٣ࣔڳ

ໂࡡᄎᤜஂՂΖڇఎױॺऴ൷ΔٍլૹՕΔਚࠀ墿ܓ௫ऱࢬ

൜ຫዧႆඒΕམᇛس٣ݭΕຫྰՖՓࡉຫ٘س٣؍բ༉آ

౨ஂנᄎᤜીዙΔۖࠡࡡהٍբᠦஂΖࡡໂ൜ࡉஂ೫

ஂբ༉ڼᤜႈعܓ墿Δٵ܀რࢬڂஂ௫ऱՒܓچ墿ለऴ

൷ࡉૹՕۖᚨᠦஂΔ೫ஂঞؘڶఎڇᄎᤜஂՂᄎᤜΖ  

ழᑉழᠦஂΖڼسሒࣔ٣ࡌ] ]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5 .  ೫ஂ।قᅝݝբղع૪ԳߩജຏवΔᝮᓮהଚஂנ

แಛΔ܀ೈԱஂנᄎᤜऱع૪Գ؆Δࠡ塒ऱع૪Գլਢբ।ࣔ

լ נ ஂ แ ಛ Δ ঁ ਢ آ ڶ ܂  Ζ ط ࣍ ᅝ ݝ բ  ղ ع ૪ Գ ߩ ജ ຏ

वΔਚࡡٵრהڇଚஂऱൣउՀᤉᥛၞ۩แಛΖ  

6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।ז૪Գ֗ࠡع।ΕזࢌՀਙא   

ຫॾس٣  -  ቤᆟಆ֗۫ᚊቤറ  

ඩભੳՖՓ  -  ቤᆟ్ৄؑቤஃЯܑ೭  

ྏᑥՖՓ  -  ቤᆟৄؑቤஃЯܑ೭  

ᗩୟՖՓ׆  -  ़ੌຏေ۷ം  

R 2 -ພဎس٣ (ֽ䩆ᤜ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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ພဎس٣ ૪Գع    

R 3 -ଉཽؓૻڶڙৢاֆ  

سഗ٣مޙ  )   

႓ު₣ՖՓ  ) ।ז૪Գع   

ഏዊس٣  )   

ႂس٣  )   

R 4 -႑ᛀഗΕ׆ெႆᤜᙄࠃ (ଉཽၞ࠰سااᄎ )֗Օ

ܾ۫ᄅ㧈اࡺᦞ墿ᣂࣹิ  

႑ᛀഗس٣  - ૪Գع   

ெႆՖՓ׆  - ૪Գع   

ࣔس٣  )   

ᙘૣՖՓޕ  ) ।ז૪Գع   

Ꮵ壂ਣس٣  )   

១س٣້ߜ  )   

R 1 8 -ᖯ  

ᖯՖՓ ૪Գع    

R 2 2 ભᓊ܇-  

ભᓊՖՓ܇ ૪Գع    

R 3 2 -ᦫᏕ  

ᦫᏕՖՓ ૪Գع    

R 3 4 ན๙ڹ-  

ན๙ՖՓڹ ૪Գع    

R 3 9 -Ꮵഏؓ  

Ꮵഏؓس٣ ૪Գع    

R 5 1 -མՕ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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མՕፂس٣ ૪Գع    

R 5 3 -Ꮵسة  

Ꮵس٣سة ૪Գع    

R 5 4 -ඩពݳ  

ඩពس٣ݳ ૪Գع    

R 5 6 -ᗝةᦸ  

ᗝةᦸس٣ ૪Գع    

R 6 5 -ᕟᆄֱ  

ᕟᆄֱس٣ ૪Գع    

R 7 1 -ᔤᖫਹ  

ᔤᖫਹس٣ ૪Գع    

ஙੴՖՓ ।ז૪Գع    

R 8 0 -Ꮵഗ  

Ꮵഗس٣ ૪Գع    

R 9 1 -མ୮ᕐ  

མ୮ᕐس٣ ૪Գع    

R 1 0 3 -Ꮵྶࠕ  

ᏥྶࠕՖՓ ૪Գع    

R 1 1 5 -ᑛၺᑥੴ  

ᑛၺᑥੴՖՓ ૪Գع    

R 1 1 7 ᏕᏓ׆-  

ᏕᏓՖՓ׆ ૪Գع    

R 1 2 4 -ዼഏ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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ዼഏᑚس٣ ૪Գع    

R 1 2 6 -མߐဉ  

མߐဉՖՓ ૪Գع    

R 1 2 8 ᐝִࢵ-  

ᐝִՖՓࢵ ૪Գع    

R 1 3 1 -ඩᄦഗ  

ඩᄦഗس٣ ૪Գع    

R 1 3 4 -ᘕ壁  

ᘕ壁س٣ ૪Գع    

R 1 3 9 -ຑైୠ  

ຑైୠՖՓ ૪Գع    

R 1 4 8 -༙ᣝ  

༙ᣝՖՓ ૪Գع    

R 1 5 0 -ຫైᥞ  

ຫైᥞՖՓ ૪Գع    

R 1 5 1 -ᢟ֟ੴ  

ᢟ֟ੴՖՓ ૪Գع    

R 1 5 2 -႓ڿဎ  

႓ڿဎس٣ ૪Գع    

R 1 5 4 -ᗝࠡ  

ᗝࠡس٣ ૪Գع    

R 1 5 5 ತڶޕ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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سತ٣ڶޕ ૪Գع    

R 1 5 8 ੳܨ-  

ੳՖՓܨ ૪Գع    

R 1 6 4 -ᣂᐖ࣑  

ᣂᐖس٣࣑ ૪Գع    

R 1 7 1 ጘޕ-  

سጘ٣ޕ ૪Գع    

್ભੴՖՓ ।ז૪Գع    

R 1 7 3 -ຫূ  

ຫূس٣ ૪Գع    

R 1 7 6 -ᓐࠕ  

ᓐࠕՖՓ ૪Գع    

R 1 7 7 -ຫݳൎ  

ຫݳൎس٣ ૪Գع    

R 1 7 8 -۶ெ  

۶ெՖՓ ૪Գع    

R 1 8 0 -ᆺ٢ႂ  

ᆺس٢ႂ٣ ૪Գع    

R 1 8 2 -ᔤקᐈ  

ኣ٧ՖՓ ।ז૪Գع    

R 1 8 5 -ᔥිႧ  

ᔥිႧՖՓ ૪Գع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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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8 7 -᎓Փྕ  

᎓Փྕس٣ ૪Գع    

R 1 9 0 ହߐ್-  

ହՖՓߐ್ ૪Գع    

R 2 0 1 -႑ભୠ  

ੋس٣ ।ז૪Գع    

R 2 0 4 -๗ةᔕ  

๗ةᔕس٣ ૪Գع    

R 2 0 7 -Ֆ  

ՖՖՓ ૪Գع    

R 2 1 0 -۫ᄅ೯ԺՕܾ۫ቤᣂࣹิ (ඩભख़مऄᄎᤜΕ

ଁ௧چࣚ೭ )  

ଁ௧ՖՓ ૪Գع    

7 .  ೫ஂᦟ०Ղ૪ԳՓஂנᄎᤜΔࠀᇞᤩแಛऱ࿓ݧΖה

ᤉۖᝮᓮਙזࢌ।ࡡٻ១տڶᣂع૪ऱહནΖࡡໂ൜ቤ

ᆟڇᄎᤜՂ୶قԱݠ┕ف৬ᗰढ৫ᔚኢऱኔ᧯ᑓীΖ  

8 .  ඩભੳՖՓ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

រΚ  

( a )  ԲሿԫሿִڣֲΔπݠ┕ف։ૠቤՕጼ౻ቹ

ᒳᇆ S / K 4 / 2 4ρᖕπৄؑቤයࠏρ (Հጠψය

ωࠏ )ร 5 ය୶قΔࠎאֆฒᔹΖᇠቹگऱଥ

ૡႈؾΔਢނՕܾ۫ᄅ㧈ڇࢬऱطچشψ۰ڛ

ᣊظ) )ωچޏቤψጵٽ࿇୶ωچΙٺ࿇

୶چਜף৬ᗰढ৫ૻࠫΙچٺڇਐࡳॺ৬ᗰ

ଥૡΙچຜشהࠡנ܂֗אΔچش  

( b ) ٥൷ᛧݝየ৵Δᅝࡻཚقཚࠟଡִऱ୶ڇ  2 1 1 ٝ

ع ૪ Δ ܀ ࠀ ྤ ൷ ᛧ ٚ ۶ რ ߠ Ζ ร Բ ิ ऱ ࢬ ڶ ع 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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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1 0 ٝ )݁௫֗ނՕܾ۫ᄅ㧈ቤψጵٽ࿇୶ω

ࡳૡࠀچ 5 . 5 ऱچᗨֺૻࠫΕނ৬ᗰढ৫

ૻࠫૡֽؓഗᄷՂ 9 0 Яۏ 1 3 0 ऎ۫֗אΔۏ

૿ᒵቤខ 2 5 ڶΖࠡխપچشऱॺ৬ᗰۏ 2 0 5

ݮփ୲ቤԫऱॾٙאاࡺՕܾ۫ᄅ㧈ऱط૪ਢعٝ

ڛψ۰طՕܾ۫ᄅ㧈ނ૪֘ኙعΖՕຝ։ٌ༽ڤ ظ)

ᣊ )ωچޏቤψጵٽ࿇୶ωچ֗אЯࢨش

ԫٝڶΖࠫૻچشॺ৬ᗰࡉ৬ᗰढ৫ૻࠫࡳૡچ

Օܾࣟ㧈ऱ৬ᗰढ৫ૻࠫΙࡉ૪ٍᣂࣹত՞㧈ع  

ط૪ع  

( c )    ऱ ع ૪  ط ᇡ ሉ ࣍ ֮ ٙ ร 2 . 3  Δ  ᄗ ૪ ڕ

ՀΚ  

֘ኙނՕܾ۫ᄅ㧈ቤψጵٽ࿇୶ωچ  

( i )  ֘ኙطچشނψ۰ڛ ᣊظ) )ωچޏቤψጵ

چ࿇୶ωٽ ( R 3 )Ι  

( i i )  ᚵቤψጵٽ࿇୶ωچࢬᏁऱደ९ቤመ

࿓ᄎॴৢ㧈ૹ৬ ( R 4 )Ι  

( i i i )  ૹ৬چشऱழᖲբګᑵΔᚨၞܛم۩ૹ৬ۖॺ

چຜشቤޏ ( R 2 1 0 )Ι  

( i v )  ቤψጵٽ࿇୶ωچᄎ܂چشᄐشຜ

ऱ࿇୶༼ޓࠎՕᐘࢤΔۖڂচஇ࠹ᐙاࡺᛧ

ܿڜᆜऱᖲᄎ ( R 4 ֗ R 5 ۟ R 2 0 9 )Ι  

 ֘ኙՕܾ۫ᄅ㧈ڇࢬψጵٽ࿇୶ωچऱچᗨֺ

  

( v ) ऱࠐᥳీΔཽݠ┕فᔣچشᣂڶ  9 چᗨ

ֺᚨղאঅఎΔאሒીԫଡאሎᙁऱ࿇

୶ ( R 3 )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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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طᗨֺچނ  9 ૾۟܅ 5 . 5 ᄎگ܅חԵԳ

Փױᖜऱࠎৢࢪᚨၦ྇֟Δۖڂᐙૹ৬ऱ

ࢤ۩ױ ( R 3 )Ι  

( v i i ) طᗨֺچऱچشނ  9 ૾۟܅ 5 . 5 Δ܀୲

ڇॵ२ऱࡡࢪᄎچشᤉᥛቤچᗨֺ 9

ऱψ۰ڛ ᣊظ) )ωچΔኔֶڶֆւ ( R 3 )Ι  

 ֘ኙՕܾ۫ᄅ㧈ڇࢬψጵٽ࿇୶ωچऱ৬ᗰढ

৫ૻࠫ  

(viii)  റ୮ေ۷լ౨༉़ੌຏऱᐙ༼ࠎኙऱഗ

ᄷΖ࠷ଅᑇᖕۖਗᙇऱԿଡۯᆜΔྤԫᔾ

२ڶᣂچរΖറ୮ေ۷ऱ࣠ਢ֭אߩܡᚵ

ᤜ৬ᗰढ৫ૻࠫΔኔ᥆ጊം ( R 3 )Ι  

( i x )  چشૡֽؓࡳഗᄷՂ 9 0 Яۏ 1 3 0 ऱ৬ۏ

ᗰढ৫ૻࠫᄎధᡏ՞౩ᒵΔࠀທګৠଅயᚨ

( R 2 )Ι  

 ֘ኙՕܾ۫ᄅ㧈ڇࢬψጵٽ࿇୶ωچऱॺ৬ᗰ

چش  

( x )  ՛ิࡡᄎ֮ٙࢬሉऱֱூေ۷ऎ۫૿

ᒵբቤԫჇខ 2 5 ܀Δچشॺ৬ᗰࡳऱऄۏ

ق᧩ྤࠀऱ։ૠቤՕጼቹՂࠐڇ ( R 3 )Ι  

( x i )  ऎ۫૿چᒌᒵቤខ 2 5 ऱچشऱॺ৬ᗰۏ

৬ᤜᄎނ৬ᗰढᚲڇԫದΖለٽऱऄਢቤ

ԫჇতٻקऱॺ৬ᗰچشΔࠎ༽اࡺᐖ

ខऱխ؇ֆฒႼནஅೃ ( R 3 )Ι  

 ़ੌຏەᐞైڂ  

(x i i )  ত૿ऱጸ֏՛՞ለऎጢגဩऱٚ۶৬ᗰढ

ΔګڼڂڶՕܾ۫ᄅ㧈֗ᚵᤜψጵٽ࿇

୶ωچऱຏଅৠᎽ ( R 2 1 1 )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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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iii) ՞࣍ۯՕܾ۫ᄅ㧈ૹ৬ᐋ৬ᗰढᄎᐙނ 

փऱত՞㧈֗Օܾࣟ㧈ऱຏଅൣउߣ ( R 4 )Ι  

[㋗֨ࢣ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 ٌຏەᐞైڂ  

(xiv) ቃ ૠ ࠩ Գ Ց ᄎ ᏺ ף Δ ᅝ ݝ ႊ ༼ ࠎ   ሎ ᙁ 

ਜΔאᒔঅሐሁ֗ᥳሁٌຏዃຏ ( R 4 )Ι  

ඈڜᆜڜ   

(x v )  ਙࢌᚨຂڜᆜՕܾ۫ᄅ㧈ऱ࠹ᐙاࡺ

( R 4 ֗ R 2 1 0 )Ι  

(xvi) ຍႈشຜچଥૡڜྤࠀᆜڜඈΔ֠ࠡਢ

ᆜڜ ( R 4 ֗ R 5 ۟ R 2 0 9 )Ι  

(xvii) ᚨمሀຝ॰ᖲࠫΔݶףאՕܾ۫ᄅ㧈ऱૹ৬

( R 2 1 0 )Ι  

 ᘬᇬመ࿓  

(xviii) ᅝڶݝᏁףൎຘࣔ৫Δاࡺܗ࠰Աᇞᚵᤜଥ

ૡႈؾऱᐙ ( R 4 ֗ R 5 ۟ R 2 0 9 )Ι  

(xix) ᅝݝႊ༉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ႈ֗ؾՕ

ܾ ۫ ᄅ 㧈 ش چ ֲ ৵ ऱ ࿇ ୶ ᐖ ऑ ᘬ ᇬ  փ ࡺ ا

( R 4 ֗ R 2 1 0 )Ι  

(x x )  ᚨ९ᘬᇬཚΔࢶࠀڍޓᇷற ( R 2 1 0 )Ι  

૪Գऱ৬ᤜع  

( d ) ร֮ٙ࣍૪Գऱ৬ᤜᇡሉع  2 . 4 Δᄗ૪ڕՀΚ  

R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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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ত՞㧈֗Օܾࣟ㧈ऱ৬ᗰढ৫ૻࠫૻނ 

ழऱֽؓΔܛ 8 ۟ 1 2 ᐋࢨլ၌መֽؓഗᄷ

Ղ 8 0 ۏ ؾଥૡႈڕإ) A ৬ᤜࢬ )Ι  

( i i )  Օ ܾ ۫ ᄅ 㧈 ش چ ऱ ᚵ ᤜ ॺ ৬ ᗰ ش چ ᚨ ղ א ឩ

ខΔڂᇠբཽڶᥳຏଅჃΔۖছཽᥳ

ీऱԳੌڍΖڕॺ৬ᗰچشլജᐈខΔཋᑷ

ᒷኬףՂԳੌฒڍΔᄎທګৠଅயᚨΙ  

( i i i )  ឩខଥૡႈؾ K 1 ۟ K 6 Ιچش૪ऱॺ৬ᗰࢬ  

R 3  

( i v )  অఎՕܾ۫ᄅ㧈چشऱψ۰ڛ ᣊظ) )ωچቤ

։Ι  

( v )  ᔭՕܾ۫ᄅ㧈چشऱॺ৬ᗰࠫૻچشΙ  

( v i ) ঁאऱ৬ᗰढ৫ૻࠫΔچشᐈՕܾ۫ᄅ㧈࣋ 

 ف ┕ ݠ ष   م ԫ ଡ א ሎ ᙁ   ऱ ࿇ ୶ ᑐ

ోΙ  

R 2 1 1  

( v i i )  ᏺףԫႈଥૡႈؾΔ܅૾אՕܾ۫ᄅ㧈אতऱ

՛՞Ι  

ᄎᤜΖףழࠩሒڼس٣اޕ] ]  

ቤᆟऱڃᚨ  

( a )   ቤ ᆟ ኙ ع ૪  ط ࢬ ܂ ऱ ڃ ᚨ ᇡ ሉ ࣍ ֮ ٙ ร

4 . 4 Δᄗ૪ڕՀΚ  

 ֘ኙނՕܾ۫ᄅ㧈ቤψጵٽ࿇୶ωچ  

( i )  ቤψጵٽ࿇୶ωچ࠰٤૿֗אױᓳ

ࡵऱֱऄૹ৬༼ࠎਐ֧Ζঅఎءऱ

ψ۰ڛ ᣊظ) )ωچլᛧ֭ ( R 3 )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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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ψጵٽ࿇୶ωچࢬᚵໂऱቤՕጼױ

௫ംᠲऱؓΔࢬᇞެࠎ༽ऱၸڰለڇ

ᎄլᅝऱנ܍ᝩא ( R 4 )Ι  

( i i i )  ۶ழၞ۩ૹ৬ԯؑطެࡳΔՒشچຜچ

լᄎኙڶڼᐙ ( R 2 1 0 )Ι  

( i v ) شऱچ࿇୶ωٽຜਢψጵشڛ۰ 

ຜΔۖᄐشຜႛॵ᥆شڛ۰࣍ຜۖբΖ

ೡ ૹ ܂  ᄐ ش ຜ ڶ ሔ  ቤ რ ٻ Ζ ( R 4 ֗

R 5 ۟ R 2 0 9 )Ι  

 ֘ኙՕܾ۫ᄅ㧈ڇࢬψጵٽ࿇୶ωچऱچ

ᗨֺ  

( v ) ᗨֺૡچ  5 . 5 ऱᚵᤜ࿇୶ፖॵ२ᛩ

ቼઌ࠰ᓳΖᅝݝլᚨڶᣂچش൷२ႃ᧯

ሎᙁߓอ֗ጐၦᏺףࠎۯᚨၦऱᏁۖ

ైڂઌᣂהฃ࢙ࠡ ( R 3 )Ι  

( v i )  ਊ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৬ᤜΔᇠψጵٽ

࿇ ୶  ω ش چ ऱ ᜔ ᑔ ૿ ૿ ᗨ ڂ ۖ ᄎ ᏺ ף

7 3 %Δᏺ༏լጩ᎘პΖڶᣂع૪ڶࠀ༼

ق᧩אေ۷Δݾٌ 5 . 5 ऱچᗨֺᄎ

۩ױլؾૹ৬ႈח  ( R 3 )Ι  

( v i i )  ֆৢ࿇୶ऱ᜔ᑔ૿૿ᗨᐈ܍ለॺֆৢ࿇୶

܅Ζא৬ᗰढ᧯ᗨۖߢΔچᗨֺ 6

ऱֆৢ࿇୶ፖچᗨֺ 5 . 5 ऱॺֆ

ৢ࿇୶ઌૉ ( R 3 )Ι  

 ֘ኙՕܾ۫ᄅ㧈ڇࢬψጵٽ࿇୶ωچऱ৬

ᗰढ৫ૻࠫ  

(viii)  റ୮ေ۷ኙՕী֗چشЯࠠࢨ֗ࡳᗑ

ଅۥऱچشܑشڶΖൕԿଡۯᆜ࠷

ऱଅᑇᖕڇቤၸኙ࣍റ୮ေ۷ࠐᎅ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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ኔ᥆ߩജΖ़ੌຏࠀॺૡࡳ৬ᗰढ৫

ૻࠫऱഄԫەᐞైڂ ( R 3 )Ι  

( i x ) ഗᄷՂֽؓ  9 0 Яۏ 1 3 0 ऱ৬ᗰढۏ

৫ૻࠫঅఎਮ՞ཽ֗ऱ՞౩ᒵΔ

৫ཛထڣޢऱฐ۩ࣟଅऱۯᆜᎠ૾Δܓڶ

ੌຏ़࣍ ( R 2 )Ι  

 ֘ኙՕܾ۫ᄅ㧈ڇࢬψጵٽ࿇୶ωچऱॺ

৬ᗰچش  

( x ) ڛψ۰ࡳਐ࣍ੌຏေ۷़࣍ط  ᣊظ) )ω

ࠀڼڂΔچش৵թ৬ᤜቤॺ৬ᗰچ

ق᧩ऱ։ૠቤՕጼቹՂءڇڶ ( R 3 )Ι  

( x i )  ᚵቤᖩሀψጵٽ࿇୶ωچشխ؇ຝ։

ऱতٻקॺ৬ᗰچشΔڶࠀፖٚ۶ฐ۩

ଅٻඈٵګԫֱٻΖع૪Գݾٌ༽ڶ

ေ۷Δᢞࣔᚵऱতٻקॺ৬ᗰڶچشຏ

ଅش܂ ( R 3 )Ι  

 ़ੌຏەᐞైڂ  

(xii)  ᖕ़ੌຏေ۷Δত૿ጸ֏՛՞ॵ२

ऱྤࠀֱچૹՕऱຏଅംᠲΖቤψጵٽ

࿇୶ωچႊৄٻᄎ༼़ٌੌຏေ

۷Δאᒔঅጐၦ྇֟ٚ۶ᑨڇऱ़ੌຏ

ᐙΖত૿ऱጸ֏՛՞լᄎګຏଅৠ

Ꮍ ( R 2 1 1 )Ι  

(xiii) ᆖመࣟ૿܅ᐋ৬ᗰढऱଅৰ୲࣐ࠩሒত՞

㧈ࡉՕܾࣟ㧈Ζ۫তٻߨऱሐሁױআࠌ

ݝຏଅΔᅝޏ㧈Ζৢၞܬऱ۫তଅࡱ

ଡࠟ࣍ۯ։ૠቤՕጼቹՂቤԱࠟჇڇ

ৢ㧈փऱॺ৬ᗰچش ( R 4 )Ι  

 ٌຏەᐞై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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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iv) ٌຏᐙေ۷ऱޣբگڇψጵٽ࿇୶

ωچऱψုᤩω ( R 4 )Ι  

ඈڜᆜڜ   

(x v )  ֲ৵۶ழૹ৬Օܾ۫ᄅ㧈ԯؑطᖄΖ

R 3 բᢞࣔመམऄᇞެڜᆜംᠲΖڜ

ᆜڜඈࡉمሀຝ॰ᖲࠫऱࡵࠃΔࠀլ᥆

ය ࠏ ֗ ৄ  ᄎ ऱ ጥ ᝤ ᒤ  ( R 4 Ε R 5 ۟

R 2 0 9 ֗ R 2 1 0 )Ι  

 ᘬᇬመ࿓  

(x v i )  ᅝݝբฤٽයࠏऱڶࢬऄࡳࡳΔࠀਊਝ

اऄᘬᇬ֗ຏवؑࡳ ( R 4Ε R 5 ۟ R 2 0 9

֗ R 2 1 0 )Ι  

( f )  ቤᆟኙع૪Գ৬ᤜ܂ࢬऱڃᚨᇡሉ֮ٙ࣍ร 4 . 5

Δᄗ૪ڕՀΚ  

R 2  

( i ) ত՞㧈֗Օܾࣟ㧈ऱ৬ᗰढ৫ૻࠫૻނ 

ழऱֽؓ ܛ) 8 ۟ 1 2 ᐋ )ᄎૻࠫࠟଡৢ㧈ऱ࿇

୶ᑨԺΔڼڂլᛧ֭Δۖނ৬ᗰढ৫ૻࠫ

ૡֽؓഗᄷՂ 6 5 Яۏ 8 0 ऱ৬ᤜբଫۏ

Ա़ੌຏࡉ࿇୶ᑨԺֱࠟ૿ऱൣउΖቤࠟ

Ⴧᖩሀࠟଡৢ㧈ខ 3 0 شॺ৬ᗰٻऱࣟ۫ۏ

πᎅڇگբࡳੌຏေ۷ऱ़۩٦ၞࡉچ

ࣔρփΙ  

( i i ) Ζچشᖕ֭ឩខॺ৬ᗰנ༽ڶ૪عᣂڶ 

़ੌຏေ۷ܫ৬ᤜॺ৬ᗰ֟۟چشខ 2 5

Ιۏ  

( i i i )  ឩខଥૡႈؾ K 1 ۟ K 6 ऱچش૪ऱॺ৬ᗰࢬ

ऄլᛧ֭Δڂॺ৬ᗰچشऱខ৫գਢڇ

ሒࠩऱՂૻΙױᒌૻࠫՀ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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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3  

( i v )  অఎՕܾ۫ᄅ㧈چشءऱψ۰ڛ ᣊظ) )ωچ

ऱऄլᛧ֭Δڂቤψጵٽ࿇୶ω

ऱቤጥࠫΙݔޓנ܂ױچ  

( v )  ᔭՕܾ۫ᄅ㧈چشऱॺ৬ᗰࠫૻچشऱऄ

լᛧ֭Δڂ़ੌຏေ۷ઔߒᎁؘႊቤ

ॺ৬ᗰچشΙ  

( v i ) ᐈՕܾ۫ᄅ࣋։ᇷற֭ךࠎ༽ڶ૪عᣂڶ 

㧈ऱ৬ᗰढ৫ૻࠫऱ৬ᤜΔۖڶᣂ࣋ᐈ৬ᤜ

ᄎڶჾᖞ᧯ඪ్ڤ৫ૠᄗ࢚ऱݙᖞࢤΙ  

R 2 1 1  

( v i i ) ։ᖕ֭Ζጸ֏՛՞ךྤࠀհᜰ՛՞܅૾ 

ԵՕܾ۫ᄅ㧈Ζ९ܬऱ۫তଅࡱլᄎॴᖒ

የཬढऱত૿ጸ֏՛՞ਢփੴ၆ऱ֚ྥན

ᨠီࡉᤚᇷᄭΙ֗א  

(g) ቤᆟऱრߠ―ቤᆟլ֭ R 2 ۟ R 2 1 1Δط

ᇡሉ֮ٙ࣍ร 6 . 1 ۟ร 6 . 6 Ζ  

9 .  ೫ஂ൷㷂ᝮᓮع૪Գ֗ࠡז।૪ڶᣂع૪Ζ  

1 0 .  ພဎس٣ ( R 2 រΚٺՀ٨נ༽(  

( a ) ΖԾԫاࡺޘ।ԾԫזᙇऱᤜΔޘਢԾԫה 

ޘ ፖ ত ՞ 㧈 Ε Օ ܾ ۫ ᄅ 㧈 ࡉ Օ ܾ ࣟ 㧈 ۯ  ٵ ԫ 

փΙ  

( b )  ৄᄎၞڇ۩़ੌຏေ۷ழᚨ֗փऱൣउࡉ

ۥΖݠ┕فփࢬࠟڶխᖂΕࠟࢬ՛ᖂࡉଉཽৄ

ؑՕᖂΖ़ੌຏေ۷ྤࠀေ۷փऱٌຏൣउࡉ

۩ԳੌၦΖৄᄎᚨޏڶऱٌຏࡉ۩Գਜא

༼փاࡺऱسᔆైΙ  

( c )  ᅝݝݠ┕ف㧈ࠫૡֽؓഗᄷՂ 1 2 0 ۟ۏ 1 3 0

ֽؓՕܾ۫ᄅ㧈ࠫૡ֗אऱ৬ᗰढ৫ૻࠫ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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ഗᄷՂ 9 0 ࡉۏ 1 3 0 լ৾ࠀऱ৬ᗰढ৫ૻࠫΔۏ

ᅝΔᄎాڇऱጢגဩऎሁທګᣤૹऱ૿ནᨠᐙ

Ζᦸ࣍۩ԳੌၦΔॺ৬ᗰچشᚨጐၦឩខΙ

֗א  

( d ) ሒհሁॵ२ऱٌຏԼ։ᚲႾΔ֠ࡉছԾԫৄؾ࣍ط 

ࡉֲ৵࿇୶ኙٌຏؘڶڼֲཚၴྥΔਚא

۩Գੌၦऱᐙၞ۩ٌຏᐙေ۷Ζ٣ছԾԫৄ

ၞ۩ऱٌຏᐙေ۷ڶլߩհΖֲ৵ၞ۩ऱٌຏ

ᐙေ۷ᚨץਔᛩঅ߫ᔖऱጟᣊΔאሒીױᥛ࿇

୶ऱسᛩቼΖ  

1 1 . سഗ٣مޙ  ( R 3 )ଗދܗᐙׂ༼נՀٺ٨រΚ  

ᔆࢤᓮԳع  

( a )  ଉཽؓૻڶڙৢاֆ࣍مګԫնԲڣΔࠡิ៣

ີ࿓Օጼփऱڱࡲਢᖕਙࢌፖᇠֆࡳऱයཱི

ுࢌਙࠎΔৢࢪࡉΔᘋ৬՛ৢچشᓮعࢌଉཽਙٻ

ऱԳՓ֗ࠡگהԵլ၌ማᇠֆլழ᠖ࡳऱᑇᠰ

ऱԳՓ۰ࡺΙ  

( b )  ᇠֆ᥆ॺܓۋֆΔࠡگԵ֗ᇷข࣍شױංᐖ

ᇠֆิ៣ີ࿓Օጼ٨ࢬऱڱࡲΔլैشױஒΕદ

ᇷขऴ൷ࢨԵگऱΔലᇠֆڤֱהࠡࢨᑮܓΕܓ

Ιګ൷ղֆၴࢨ  

ᖵ  

( c )  ਙڇࢌԫքԫאڣᚌ༡چᏝנޅԫჇՒچղଉཽ

ᆜᅝழՕܾڜא࿇୶Օܾ۫ᄅ㧈Δֆڶڙৢاؓ

۫ൔᆜ堚ࣈழ࠹ᐙऱ۰֪Ι  

( d )  Օܾ۫ᄅ㧈طଉཽؓૻڶڙৢاֆᘋ৬ࡉጥΖ

Ԯஆᑔڙऱᆵٝڣګԫք۟ԫքԮڣΖا

ᑔ࣍ԫԶԫڣᆵګΖ֮ٙچޅૡࣔଉཽؓৢا

ૻڶڙ ֆ ᚨڇ ᇠՒچ Ղᘋ ৬լ ࣍֟ 1  6 0 0 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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რছٵࢌᛧਙآڇլ܀ΔشԵԳՓگ܅ࠎΔۯ

Ղऱٚ۶৬ᗰढΙࠡࢨچᇠՒࢽࣂࢨഇΕ᠏ᨃנ  

ছൣउؾ  

( e ) ছՕؾ  ܾ۫ ᄅ㧈 ڶ٥ 1  6 0 3 ଡ Δ۰ۯ ড়ᑇ ؾ

4  9 7 9 ԳΖԶஆ۰شᑔڙᑔԮ۟ᐋΔլ֒૾

ᖲΖ૿ۯᗨط 2 6 1 ۟ܢֱؓ 5 2 3 Ζִܢֱؓ

տ 5 0 0 ց۟ 2 , 2 5 0 ցΖاࡺխપ 3 2 %᥆ 4 6 ۟

6 4 ᄣऱڣิܑΔપ 3 0 % 6 5 ᄣאࢨՂΙ  

ૹ৬ছན  

( f )  Օܾ۫ᄅ㧈ࠀॺཏຏߏᛜ۰ڛ࿇୶Δৈપࡳႊᘋ

৬լ֟࣍ 1  6 0 0 ଡگ܅ࠎۯԵԳՓشΖࢤᔆՂ

ፖࡡࢪᄎࡉଉཽ࠰ৢࢪᄎ (Հጠψ࠰ࢪω )ऱֆ٥

ઌᣊΙৢࢪ۰  

( g ) ૪ع墿ࣚ೭ऱֆ٥ᇷᄭಜጥԳΖܓ૪Գਢֆฒع 

ԵԳՓ۰ৢᏁऱֆگ܅ᇞެאشਢچរփऱՒچ

٥ᇷᄭΖع૪Գႊᒔঅֆ٥ᇷᄭऱᑨԺࠩ٤૿࿇

୶Ι  

( h ) ऱ৬ڶڂ۰ᛩቼΔࡺޏܗڶរૹ৬৵چ૪ع 

ᗰढؒݝΕૠࡉਜ݁᥆መழΖٵழڇᅝছৢࢪ

ؑࠟᄕ֏ऱൣउՀΔױᒔঅڶለઌࡵऱ۰ৢ (խ՛

ীۯ ՀΚڕᚨΖᚵᤜऱ࿇୶ᑇࠎ(  

( i )  ψ۰ڛ ᣊظ) )ωچቤ։Ё۰چشᗨֺ 7 . 5

Ι  

( i i )  3  1 3 5 ଡۯ ( 5 0 ۏֱؓ )Ι  

( i i i ) ڶ  1  6 0 3 ଡૹᆜۯΙ  

( i v ) ڶ  1  5 2 3 ଡᄅࠎᚨۯΖ  

( i )  દ⻈୮ፂ㧈ਢଉཽ࠰ৢࢪᄎڜᆜࡉ൜֨ቤऱ

։ཚ࿇୶ऱפګଡூΖࠐऱৢ㧈৬࣍ՂધնԼ

ཚၴၞڣԫԿ۟ڣԫԶ࣍Δૹ৬ՠ࿓ז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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۩ΔኔԱڜᆜ (ૹ৬৵ڶնஆشᑔࡉڙஆ

ڙഇᑔנ )Ι  

( j )  Օܾ۫ᄅ㧈 1  6 0 0 ଡۯऱૹᆜءګല၌መ 1 0 Ꮩ

ཽցΔৢࠡڶृࡺطױૠቤߏࢨԳᖲዌ৬ৢࡺૠ

ቤᐸཱིΙ  

[ࣥᆢᜢඒڼழࠩሒஂנᄎᤜΖ ]  

ψጵٽ࿇୶ωچቤەᐞైڂլߩհ  

( k )  Օܾ۫ᄅ㧈ऱৈપΕᄐড়ᣂএࡉ८ֽؓࢤᔆ

ΔࠀॺߏԳ࿇୶Ι  

( l )  ቤᆟਐՕܾ۫ᄅ㧈᥆ߏԳ۰ڛ࿇୶Δࡵڼڂආش

5 . 5 چᗨֺΔਢഗ࣍ኙ᜔ᑔ૿૿ᗨᐈ܂ࢬ܍ऱ

ᙑᎄΖᜰࠏᎅΔՕܾ۫ᄅ㧈ऱკ۰ৢլᄎڕ

܅Ζ૾ࢬᄎࡉဎᣝऱՕഘڶ࿇୶ڛԳ۰ߏהࠡ

طۯᚨऱࠎᗨֺലᖄીᄅچ 1  5 3 2 ଡ྇۟ 6 3 0

ଡΖଣ༼ࠎૉեᄐشຜΔঞᄅۯᑇؾᄎၞԫޡ

྇֟Ι  

( m ) ሎᙁאऱૻࠫሔ֘Աࢬছ։ૠቤՕጼቹؾ 

࿇୶ᑓڤऱঞΔڂᣄאष֭གਜ༼ࠎॺ

ഗᄷՂֽؓᑔ૿૿ᗨΔ᜔ۖش۰ 1 3 0 ऱ৬ᗰढۏ

৫ૻࠫঞਢᅃᔣ৬ᗰढࠫࡳऱΖع૪چរᔣ

२ཽᥳీΔٌຏֱঁΔڶᑨԺ࿇୶ګ৬ᗰढ৫տ

ഗᄷՂֽؓ 1 3 0 ۟ۏ 1 7 0 ऱለ৬ᗰढΖۏ

ᅝױٍݝ៶㷂ૹ৬ऱᖲᄎޏྤڶՂ።ऱཽᥳీ

ՑΙנ  

( n ) ছ։ૠቤՕጼቹՂቤខؾ  2 5 چشऱॺ৬ᗰۏ

ऱࡳመ࣍ᣤΖֲࠌܛ৵ၞ۩ऱԫ़ڻੌຏ

ေ۷ᢞࣔڶᏁࡳ᧢ޏᒵΔޏޓ܀։ૠቤՕጼቹ

Ղॺ৬ᗰچشऱࡳᒵսᄎԼ։ܺᣄΖچ࣍طᒌֽؓ

ऎ৬ᗰढऱᔟᖒΔൕত૿՛՞ڶՂףฆΔڶ

ᚵᤜॺ৬ᗰ૿קܬچشত՞㧈ऱଅലॺൄၴ൷Ζ

ଅחױຏଅ༔ΔזՂऱཙאᆜؓۯխإለ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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ࢬނᄎچشΔᚵᤜॺ৬ᗰ؆ڼত՞㧈Ζܬऴ൷ޓ

ؾរࣟ૿ΔૻࠫԱֲ৵ૹ৬ႈچ૪ع৬ᗰढංڶ

ऱૠΙ  

( o )  ৬ᤜီ࢙Աڜᆜב֭֗אઌ۰ৢࡵऱ৬ᗰءګ

ऱᏁΙ  

( p )  ψጵٽ࿇୶ωچشڶऱૻࠫᄎขسԿᙁ૿ݝΔ

ڶլ౨୶ၲ࿇୶Δֆૻڶڙৢاଉཽؓڂ

֪ऱسլ౨ޏ֗אຟᄎփլ౨ࠎᚨᠰ؆ऱઌ

۰ৢΙࡵ  

( q ) ڛψ۰܂រᝫچ૪عނ૪Գऱ৬ᤜਢع  ᣊظ) )ω

چழլٵቤ։Δچ࿇୶ωٽঅఎψጵࢨچ

ᗨֺΕ৬ᗰढ৫ࡉॺ৬ᗰࠫૻچشΖع૪Գᎁ

ᖕψጵٽ࿇୶ωچቤ։Δৄᄎ٤૿ױ൳

ࠫψጵٽ࿇୶ωچشऱ࿇୶ᑇݝؒࡉΔڂ࿇

୶ႊৄٻᄎ༼᜔ٌጼ࿇୶៴ቹΔၞࠀ۩़ੌ

ຏေ۷Εٌຏᐙေ۷Εᛩቼေ۷ΕඈۆЯඈֽᐙ

ေ۷ٺႈݾေ۷Ζ৬ᤜڇױቤՕጼխᇡ

า٨ࣔፖ।㾣ऱቤࡳΖᖕؾছऱऄΔ

ᅝݝᄎ༉ቤՕጼᚵᒚၞ۩ֆฒᘬᇬΙ֗א  

( r )  ৄᄎڕլٵრع૪Գऱ৬ᤜΔع૪Գᄎৄޣ

ᄎ  ᖞ ᧯ ֆ ฒ ܓ 墿  ཚ ە ᐞ ຍ ࡲ ᗑ  ۖ ૹ  ऱ ଡ

ூΔࠀᛀಘψጵٽ࿇୶ωچቤ։ࢬૡऱ࿇୶

ᑇΖ  

[ᔤഗࡉس٣ຫ୮ᑗڼس٣ழᠦஂΖ ]  

1 2 .  ຫূس٣ ( R 1 7 3 រΚٺՀ٨נ༽(  

( a ) ՕܾᔢڣԫԶԫڇსႆ՞ֆ٥ৢ㧈Δ࣍ࡺམה 

۫ᄅ㧈ছམٽᇷعᓮֆৢΖᅝழڶԳܫवڇה

ᔢᆜ৵Δঁᄎعװ؈ᓮֆৢऱᦞܓΙ֗א  

( b ) ଚհၴऱषהژᅃ९ृऱᏁΔঅࢌਙޣה 

ጻΔڇՕܾ۫ᄅ㧈ૹ৬ழΔڶࢬڜاࡺڶ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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ڜᆜΖૹ৬ᚨ։ၸၞ۩Δאጐၦ྇᎘ኙڶ

լᚨီՕܾ۫ᄅ㧈ݝᅝق।הऱᐙΖګທاࡺ

Գ࿇୶Ζߏ  

1 3 .  ᦫᏕՖՓ ( R 3 2 រΚٺՀ٨נ༽(  

( a ) ΖᅝழਙاࡺऱࢪழਢՕܾ۫ؓڣԫնԲڇڔ 

ڇࢪᘭؓࢭࢌ 1 0 ΖլመΔຝ։Ւࣈփլᄎ堚ڣ

૰ᑉழᔢاࡺຜΔش࿇୶܂ڃگڣԫն࣍چ

ऱՕܾ۫ګඈᔢ۟ᄅᆵڜᛧڣԫք࣍Δࠡ৵נ

ᄅ㧈Ι֗א  

( b )  Օܾ۫ᄅ㧈طଉཽؓૻڶڙৢاֆᘋ৬ࡉጥΔ

ᖲ૾֒ྤࠀԵԳՓ۰Ζᇠৢ㧈گ܅ࡉا߀߀־ࠎ

ਜΔۖՕຝ։اࡺբ९ृΖڔޣਙݶףࢌ

ૹ৬ᇠৢ㧈Δڇૹ৬৵ڜاࡺڶࢬඈڜᆜΖ

࠹ࢬاࡺڶጐၦ྇᎘אΔૹ৬ᚨ։ཚၞ۩Δ؆ڼ

ऱᐙΖ  

1 4 .  ᓐࠕՖՓ ( R 1 7 6 រΚٺՀ٨נ༽(  

( a ) ழᔢڣԫքԮ࣍Δגᚊ࣍ࡺழڣԫքሿڇڔ 

ਢ່२թ൜اࡺהຝ։ࠡ֗ڔՕܾ۫ᄅ㧈Ζ

Օܾ۫ᄅ㧈ࠀॺଉཽࡡৢࢪᄎᝤՀऱֆ٥ৢ㧈Ι

֗א  

( b )  ឈྥڔ൜ቤᆟࡉ R 3 མ༉ৢ㧈چشऱՒشچຜ

ᆜڜਢࡵࠃᣂࣹऱ່اࡺ܀٤૿ေ۷Δ۩ၞࠫૻࡉ

ࡺڶՕܾ۫ᄅ㧈ૹ৬৵ΔڇࢌਙޣڔඈΖڜ

ጐၦ྇א۩Δૹ৬ᚨ։ཚၞ؆ڼᆜΖڜඈڜا

᎘ኙاࡺڶΔܑਢ९ृऱᐙΖ  

1 5 .  ඩពس٣ݳ ( R 5 4 Հ٨រΚנ༽(  

( a ) Օܾ۫ᄅ㧈Ζឈྥ࣍ࡺದբזڣધքԼՂ۞ה 

ቤᆟီՕܾ۫ᄅ㧈ߏԳ࿇୶Δ܀ᖕਙࢌፖଉཽ

܅ૡऱີ࿓ՕጼΔᇠৢ㧈ਢֆૻڶڙৢاؓ

ᘋ৬ऱΙا߀߀־ࡉԵԳՓ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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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ᆖᖵ 4 0 ९ृٽ৵Δᇠৢ㧈բᆖྲྀధΔլ٦ᔞڣڍ

ڕվᑑᄷٽऱਜլฤڶ۰Ζৢ㧈փࡺ

ऱࡳΔٵழڶ९ृࡉఐ൛ԳՓ༼૾֒ࠎᖲΙ

֗א  

( c )  ᦸৢ࣍㧈اࡺհၴբ৬مषጻΔהޣਙࢌᒔ

অՕܾ۫ᄅ㧈ૹ৬৵ΔױاࡺڶᛧڜᆜΖ

ΖڛԳ۰ߏᖜլದاࡺڶ  

[Ꮵ֮ܩՖՓڼழᠦஂΖ ]  

1 6 . ெႆՖՓ׆  ( R 4 រΚٺՀ٨נ༽(  

( a ) ڔ  ਢ ত ՞ 㧈 Ε Օ ܾ ۫ ᄅ 㧈 ࡉ Օ ܾ ࣟ 㧈 ᙇ  ऱ  ᤜ

Δ࣍ࡺত՞㧈Ζڔ۞ԫԮԲڣದԫऴփ

ംᠲਢଚऱᏁΖᇠৢ㧈ऱה೭Δࣔࣚاࡺ

ֆ٥ᔢאᣄٍاࡺᖲਜΔ૾֒ࠎ༽९ृڶ

ৢ㧈Ι  

( b )  ቤᆟڇԲሿሿնڣམ༉ݠ┕ف։ૠቤՕጼ౻ቹ

ᐛᇬᤜᄎࡉփاࡺऱრߠΖփاࡺኙૹ৬Օ

ܾ۫ᄅ㧈।֭قΖᇠቹࠡ৵ڃΔၞ܂ڶԫޡ

ऱᘬᇬΖቤᆟڇԲሿԫሿڻ٦ڣ䄨ᇬᤜᄎࡉ

փاࡺऱრߠΔהଚཉআᅝݝૹ৬ᇠৢ㧈ޏאس

ൣउΖԫعڕ૪ࢬሉΔփاࡺڇޣૹ৬৵

ڶࢬڜاࡺڶඈڜᆜΔۖৢ㧈ऱૹ৬ᚨ։

ၸၞ۩Ι  

( c )  ૹ৬ፖڜᆜऱࡵࠃլᚨီՕܾ۫ᄅ㧈ᄐاࡺࡉ

հၴऱംᠲΖਙڶࢌຂٚڇૹ৬৵ڜاࡺނᆜڇ

փΔڂהଚբڇᇠৢ㧈سڣڍΔࠃڣࠀբ

Ι֗א  

( d )  Օܾ۫ᄅ㧈ֽࠫؓࡳഗᄷՂ 1 3 0 ऱ৬ᗰढۏ

৫ૻࠫΔᄎᔟᖒত՞㧈ຝ։ᑔڙऱནᨠΔᐙত՞

㧈ࡉՕܾࣟ㧈ԫऱຏଅΖ  

1 7 .  ႑ᛀഗس٣ ( R 4 រΚٺՀ٨נ༽(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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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ԫၴࣚ೭Օܾࣟ㧈֗ڇཚၴڣԫԮք۟Ԯطה 

Օܾ۫ᄅ㧈ऱݳᣋቸ᧯ᅝषᄎՠृ܂ΖطהԫԶ

Կ ڣ ದ נ ٚ  ᤜ  Δ ࣚ ೭  ֽ 䩆  ( ץ ਔ Օ ܾ ۫ ᄅ

㧈 ) Δ ࠀ ڇ ԫ   ԫ ڣ נ ٚ م ऄ ݝ ᤜ  Δ ࣚ ೭  ᚊ

۫Ι  

( b )  ቤᆟ֮ٙڇร 6 . 5 ( a )।قլ൷ڶᣂع૪Δ

ߏطᆵኔૹ৬ᚨܡԳढᄐΔਢߏਢՕܾ۫ᄅ㧈ਢط

ԳؑެࡳΔהኙڼ।؈قඨΖڼᜰፖਙࢌष

ऱܓ墿ۖեឫߏԳؑΔچشނऱچᗨֺط 9 

۟܅૾ 5 . 5 ऱءრ٤ݙٻլฤΙ  

( c ) ࿇୶ؑৄࠐآ୶Δࢬ໑Ղ௧ᜰ۩ऱڇ२ཚڕإ 

אΕໂΕᛩቼΔ܂նՕైΔ։ܑਢ۰ৢΕՠڶ

֗ԳΕढΕནऱࡉᘫΖڼڂΔؑৄࠐآ࿇୶ऱૹរ

ਢԳۖॺߏԳؑΖਙڇࢌૹ৬Օܾ۫ᄅ㧈ழႊە

ᐞຍࠄైΙ  

( d )  Օܾ۫ᄅ㧈ᑔբ၌መ 4 0 հၴऱᣂاࡺΖփڣ

এࡉषᄎጻയ֊Ζਙڇࢌૹ৬መ࿓խႊەᐞڍଡ

ైΔ։ܑਢ༇ૹৢ㧈ऱᖵ֮ࡉ֏Δᒔঅփࡺ

հၴऱषᄎጻاࡺፂ֗אΔ࣠ګૹ৬ऱ࠹ࠆױا

Ζᇠࡵࠃլᚨီլ᥆ৄᄎऱጥᝤᒤΙ  

[ຫᅈڼس٣ழᠦஂΖ ]  

( e )  Օܾ۫ᄅ㧈լᚨᅝߏ܂Գ࿇୶ΖՕܾ۫ᄅ㧈ৰڍ

ඈᔢڜছᛧڣڍՂΔם۰ֆৢᔚଢڇءاࡺڶ

ԵՕܾ۫ᄅ㧈Ι  

( f ) Օܾ۫ᄅ㧈ऱ৬ܛᣄΔࠟ࣍ቤᇠழڇრٵה 

ᗰढ৫֗چᗨֺૻࠫڕૡለ܅Δڇຏଅֱ૿

ᄎኙত՞㧈֗Օܾࣟ㧈ܓڶΔۖለऱ৬ᗰढ৫

܂ૹ৬৵ڇΔۯജߩࠎ༽ױᗨֺૻࠫچ֗

ڇऄਢֱ۩ױऱ૿ݝΔຍଡࠟᣄق।הᆜΖڜ

چشᄎֲ৵ऱֆৢࡡࢪ ᤞኘമॐऱૹ৬ޥਔ९ץ)

ႈؾ (ԲሿԫԿڣ )Εݠ┕ف㧈ऱૹ৬ႈؾ (Բሿԫ

ڣ )Εᤕৢ㧈รԫཚ (Բሿԫն۟ԫքڣ )֗รԲཚ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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ૹ৬ႈؾ (ԲሿԲሿڣ )ቃఎۯૹᆜՕܾ۫ᄅ㧈ऱ

֪Ζڼᜰ୲༼ڰ堚ࣈԫࠄڶऱՕლΔܗڶՕ

ܾ۫ᄅ㧈ऱ։ཚૹ৬Ζ۟࣍ᄎܡᨃاࡺᙇᖗڇૹ৬

ޡԫၞ܂ࢌਙࡉاࡺطױՕܾ۫ᄅ㧈Δڃ৵१ګݙ

ಘᓵΙ֗א  

( g ) ࠀऱֆฒᘬᇬ۩ၞࢬ༉ૹ৬Օܾ۫ᄅ㧈ࢌᎁਙה 

լߩജΖהআᓮᅝ٤૿ޓ۩ၞݝऱֆฒᘬᇬΔො።

ֱٺᣂڶڶࢬ ڙৢاᄎΕଉཽؓࡡࢪਔቤᆟΕץ)

اࡺ֗ֆૻڶ )Δঁאሒމګ৬ᤜΖ  

1 8 . ط  ࣍ ع ૪ Գ ࡉ ࠡ ז । բ ݙ ګ ១ տ Δ  ஂ ᓮ ࡡ  ༼ נ ം

ᠲΖ  

1 9 .  ԫࡡټᇬംع૪ԳՀ٨ംᠲΚ  

( a )  փاࡺຏൄشࠌୌଡཽᥳנՑ֗Օܾ۫ᄅ㧈ֲ৵

ૹ৬ᄎႜشࠌٻୌଡཽᥳנՑΛ  

( b ) ܡਢࢬΔ༕ݝऱؒۯڛ۰ڶՕܾ۫ᄅ㧈փ࣍۟ 

࣍Δ۰ڛۯਢٺܡ۞ڶᐓࢪΛ  

( c ) ऱᐙۖ։ཚၞ۩Δاࡺኙփ܅ૹ৬ጐၦ྇ڕ 

Օܾ۫ᄅ㧈փୌࠄڶՕლᄎଈ٣堚ࣈΛ  

2 0 .  ᓐࠕՖՓ ( R 1 7 6 ࠌاࡺΔՕܾ۫ᄅ㧈قᚨழ।ڃ(

Ցנᥳཽڶဩऱגጢش ( B 2 Ցנ )Ζᣂڛ۰࣍ۯऱؒݝΔڔ

ᢞኔ༕ࢬ࣍Δۖ۰ڛٺۯ۞ڶᐓࢪΖڔլ౨آڇᘬ

ᇬ ٤ ຝ ࡺ ا ছ ז । ה ଚ ᎅ ᇩ Δ ᎅ נ ૹ ৬ ଡ ܑ Օ ლ ऱ ழ ၴ । 

۶Ζمޙഗس٣ ( R 3 )।قΔཽڶᥳנՑ࣍ۯՕܾ۫ᄅ㧈چش

ऱᚵᤜॺ৬ᗰچشփΔהᔆጊֲ৵ૹ৬Օܾ۫ᄅ㧈ऱૠܡױ

ૻڶڙৢاଉཽؓق।הՑΖנຑ൷ཽᥳא።۩Գຏሐڶࠎ༽

ֆսڶآૹ৬Օܾ۫ᄅ㧈ऱૠቤΖᦸ࣍ψጵٽ࿇୶ωچ

ᆜऱૠቤΖڜࡉ։ཚૹ৬נૡאছऱ࿇୶ૻࠫΔኔᣄ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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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ᑇࡡټᇬംଉཽؓૻڶڙৢاֆ ( R 3 )Հ٨ംᠲΚ  

( a )  ଉཽؓૻڶڙৢاֆ܂Օܾ۫ᄅ㧈ऱᖑڶԳ֗

ጥֆΔܡڶऄ९ृᇞެ૾֒ڶᖲਜऱ

ംᠲΛ  

( b )  ଉཽؓૻڶڙৢاֆਢߏܡԳᖑڶֆΔ֗אՕ

ܾ۫ᄅ㧈ਢߏطܡԳጥ (֧૪່२ԫݳࡲᣋषᄎՠ

Գߏਢৢ㧈ᜢጠطΔٙࠃၞԵৢ㧈ࢴᔡृ܂

ᖑڶ )Λ  

( c )  ೈԱՕܾ۫ᄅ㧈؆Δଉཽؓૻڶڙৢاֆਢܡᖑ

ढᄐΛהࠡڶ  

2 2 .  ഏዊس٣ ( R 3 )।قΔ܂Օܾ۫ᄅ㧈ऱᖑڶԳΔଉཽ

าגޓႊࠃڼ܀Δࢤ۩ױբᐉီૹ৬ৢ㧈ऱֆૻڶڙৢاؓ

ૻࠫΖլݾڶ㧈փᇘᆜ֒૾ᖲৢڇق।הᐞ֗ᇡาေ۷Ζە

መΔழբڜڶඈΔᨃڶܑᏁऱاࡺᔢৢ㧈ለ܅ᐋऱ़

ᆜ۰ڛۯΖԫࡡټ৬ᤜଉཽؓૻڶڙৢاֆڇ࠰ࢪە

ಆየᑗՕლᇘᆜ֒૾ᖲԫࠃΔᖞଡመ࿓ྤႊڜ۩ᆜاࡺΖ

ՠޏ۩ᐞৢ㧈ၞەֆૻڶڙৢاଉཽؓޣࡡټԫٵ

࿓Ζ  

2 3 .  ഏዊس٣ ( R 3 )।قΔଉཽؓૻڶڙৢاֆԫऴᣂࣹ

ৢ㧈փ९ृاࡺऱ٤ڜΖᖕ۩ऄΔݳ࣠ڕᣋषᄎՠृ܂

ऱߪ։ᛧுኔΔהଚᄎڶᣂԳՓၞԵৢ㧈൶اࡺΖה।

ق ଉ ཽ ؓ ا ৢ ڙ ڶ ૻ ֆ  բ യ ֊  ኘ  ߪ ९ ृ ࡺ ا ऱ س  ൣ

उΔࠀፖषᄎषิ៣ᜤΔڶܑᏁऱࠎ༽اࡺᔞᅝऱ

ࣚ೭Ζ႑ᛀഗس٣ ( R 4 )।قΔݳᣋषᄎՠृ܂ਢܡᛧၞԵৢ

㧈ऱऄ᥆ጥ֗অڜൻਜऱࡵࠃΔፖጥֆऱࢤᔆ ֆᛜܛ)

ᛜߏࢨ )ྤᣂΖהԾਐנΔլᚨီଉཽؓૻڶڙৢاֆߏԳ

࿇୶Δᚨီ܂ॺܓۋֆΖڃڇᚨԫࡡټऱ༼ംழΔ٣

س ( R 3 )ᢞኔՕܾ۫ᄅ㧈ਢଉཽؓૻڶڙৢاֆഄԫᖑ֗ڶጥ

ऱढᄐΖ  

2 4 .  ೫  ஂ ᝮ ᓮ ़  ੌ ຏ ေ ۷  ം  ᤩ ़  ੌ ຏ ေ ۷ ऱ 

࣠Δڇ֗אՕܾ۫ᄅ㧈چشቤ 2 5 ᗩ׆ऱᖕΖچشॺ৬ᗰۏ

ୟՖՓ।قΔڣޢ࣍طऱฐ۩ଅਢࣟଅ۫ࡉতଅΔࢬਐࡳऱ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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৬ᗰړ່چشፖຍࠄଅٻඈګऴᒵΔאሒ່ࠩࠋऱຏଅய࣠Ζ

ڼΔᅝݝऎՕܾ۫ᄅ㧈૿۫چشᒵቤࣟ۫۟קতٻߨΕ

ខ 2 5 षωࢨΕᖲዌࢌ൷ত՞㧈ሐ֗ψਙקΔچشऱॺ৬ᗰۏ

چऱฐ۩۫তଅԵփຬࡱআၞאΔΔতຑጸ֏՛՞چش

Ζڔ।قত૿ऱጸ֏՛՞ᅶ՛Δڼڂլᄎᐙٻܬᚵᤜॺ

৬ᗰچشऱੌΖᚵᤜॺ৬ᗰ૿קࡉچشᖩሀՕܾ۫ဩऱψਙ

ਊڕՂऱ၏լᄎॴᡶੌΖֽؓڇچشषωࢨΕᖲዌࢌ R 3

Δঞլᄎچشॺ৬ᗰٻקխ؇ຝ։ऱতچش৬ᤜΔቤᖩሀࢬ

ፖฐ۩ଅࡉٻত՞㧈ሐඈګऴᒵΔڼڂய࣠լ֗։ૠቤՕጼ

ቹՂऱᚵᤜॺ৬ᗰچشΖ  

2 5 . ऱޡԫၞڶٍࡡ១տΔګݙ।բז૪Գ֗ࠡع࣍ط 

ംᠲΔ೫ܫஂवהଚแಛ࿓ݧբᆖګݙΔৄᄎᄎהڇଚᠦ

ஂ৵ᤜع૪Δ࿑৵ᄎࡳެނຏवהଚΖ೫ڍஂع૪Գࡉ

ਙࢌऱז।ஂנแಛΔהଚ݁ڼ࣍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
2 6 . ऱנ܂֗אᇷறࡉ֮ٙڶࢬՂ༼ٌऱஂەࡡᓮஂ 

Ցᙰ១տΔەאᐞع૪Ζ  

2 7 . Օܾނ࣍ਢᣂؾ௫ऱ։ૠቤՕጼቹଥૡႈࢬໂ൜ࡡ 

۫ᄅ㧈طψ۰ڛ ᣊظ) )ωچޏቤψጵٽ࿇୶ωچΔࠀ

ψጵٽ࿇୶ωچૡچࡳᗨֺΕ৬ᗰढ৫֗ॺ৬ᗰش

ڜڕࠏΔࡵࠃऱૹ৬נ༽ࢬ૪ԳعᑇڍᄎᤜऱՕஂנΖࠫૻچ

ᆜ ࠹ ᐙ  ࡺ ا ऱ ڜ ඈ ࡉ ։ ၸ  ᆵ ኔ ࿇ ୶ լ ᥆ ৄ  ᄎ ऱ ጥ ᝤ ᒤ

Ζࡡឈྥໂ൜ع૪ԳᣂࣹڜᆜࡵࠃΔ܀ᎁع૪Գڶࠀ

༼ נ ך ։ ᢞ ᖕ Δ ֭  ה ଚ ኙ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ऱ ଥ ૡ ႈ ؾ ( ᣂ ࣍

ψጵٽ࿇୶ωچቤ։ऱچᗨֺΕ৬ᗰढ৫֗ॺ৬ᗰش

ࠫૻچ ऱ֘ኙΖנ༽(  

2 8 .  ԫࡡټᎁΔቤᆟ৬ᤜլ൷ع૪ऱطΔܛՕܾ

۫ᄅ㧈ਢԫႈߏԳढᄐΔᆵኔૹ৬ؑط㢾ࡳΔࠀլ৾ᅝΖᇠ

࿇୶ԫڛԳ۰ߏהΔլᚨီՕܾ۫ᄅ㧈ፖٚ۶ࠡق।ࡡټ

ᑌΔڂᖕଉཽؓૻڶڙৢاֆऱิ៣ີ࿓ՕጼΔ،ਢॺ

რଥٵࡡᛧࠀΔఽ৬ᤜߠऱრࡡټᐞࠩᇠەΖֆܓۋ

ૡࢴऱطΔᎅࣔڜᆜ࠹ᐙࡉاࡺمሀຝ॰ᖲࠫૹ৬

ᄎऱጥᝤᒤΖৄ֗ࠏլ᥆යࡵ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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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ࡡ   ໂ ൜ R 3 ༼ נ ԫ ࠄ  ᖕ Δ א ֭  ֘ ኙ ψ ጵ ٽ ࿇ ୶

ωچቤ։֗ૡچࡳᗨֺ ( 5 . 5  )Ε৬ᗰढ৫ ഗֽؓ)

ᄷՂ 9 0Я 1 3 0 ۏ )֗ॺ৬ᗰࠫૻچشΖ R 3 ᎁᚵᤜૻࠫᄎᣤૹ

ᐙچشऱ࿇୶ᑨԺࡉ࿇୶ࢤ۩ױΔࡡࠀլٵრΔطਢش

ഗᄷֽؓܛᣤऱ৬ᗰढ৫ૻࠫΔޓࠩ࠹ழᖕৈપچ

Ղ 4 5 . 7 2 ᗨֺچ࣍ઌΔۖᖕৈપΔ࿇୶യ৫ۏ 3 . 2

Ζࡡໂ൜Δچشૡࡳ 5 . 5 ऱ࿇୶യ৫բە٤૿ᐞઌᣂ

Ε৬ᗰढ৫ᔚኢٽ൷२ཽᥳΕፖॵ२࿇୶յઌڕࠏΔైڂ

ऱݙᖞࢤΕঅژ՞౩ᒵΕֆฒኙለ܅യ৫࿇୶ऱཚඨཽ֗࣍ۯ

ᥳీՂ።ऱᚵᤜጵڛ۰ٽ࿇୶ፖچشऱᛩቼٽΖլመΔڕإ

ቤᆟਐנΔڕਊ R 3 ৬ᤜΔچشނૹ৬۟ 9 ऱچᗨֺᄎ

ຏଅΔࡉৠଅயᚨΕচஇီᤚऱዶຘ৫ګᚲ૰Εທݝؒח

ኙॵ२ᛩቼທګ૿ᐙΖࡡᎁ R 3 ജᇷறߩࠎ༽ڶࠀ

֗ ေ ۷ Δ א ֭  ൕ  ቤ ߡ ৫ ۖ ߢ Δ 9  ऱ چ ᗨ ֺ  ਢ ױ ൷ ࠹

ऱΖ  

3 0 . ໂ൜ࡡ  R 3 ᜢጠቤᆟڇψጵٽ࿇୶ωچֲ

৵ऱ࿇୶ਢ۰چشᗨֺ 5 . 5 ऱߏԳ۰ڛ࿇୶ழΔਢኙ᜔

ᑔ૿૿ᗨᐈ܍ආشԱԫࠄᙑᎄऱΖ༉ڼΔఽᇞᤩΔֆৢ

࿇୶ऱ᜔ᑔ૿૿ᗨᐈ܍ԫለߏԳৢࢪ࿇୶܅ΖڼڂΔא৬

ᗰढ᧯ᗨۖߢΔچᗨֺ 6 ऱֆৢ࿇୶ፖچᗨֺ 5 . 5

 ऱ ߏ Գ ࢪ ৢ ࿇ ୶ ઌ ૉ Ζ ڔ Ծ ᑢ 堚 Δ ψ ጵ ٽ ࿇ ୶  ω چ  ऱ

5 . 5 ᜔چᗨֺො።۰֗شॺ۰᜔شᑔ૿૿ᗨΔ۟࣍ല༼ࠎ

ऱॺ۰᜔شᑔ૿૿ᗨऱՕ՛Δঞط࿇୶ެࡳΖڼڂΔ R 3 ।ق

ψጵٽ࿇୶ωچቤ։ࠎ༽ڶॺ۰᜔شᑔ૿૿ᗨᆜष

֭གਜࠀլإᒔΖԫࡡټᇬംإૹ৬ऱݠ┕ف㧈ऱ࿇୶യ

৫Δఽڃڇᚨழ।قΔᖕ۩ऄΔֆৢ࿇୶ऱ࿇୶യ৫

પچᗨֺ 6 Ζ  

3 1 . ऱ۫૿ᒵቤខچشໂ൜ऎࡡ  2 5 چشऱॺ৬ᗰۏ

܀ੌຏေ۷֭Δ़ڶ R 3 ৬ᤜऱॺ৬ᗰݾྤࠀچشေ۷

֭ΖఽᇞᤩΔڇ։ૠቤՕጼቹቤॺ৬ᗰࡳچشᒵլᄎ

ૻ ࠫ ࿇ ୶ ႈ ؾ ֲ ৵ ऱ ؒ ݝ ࡉ  ૠ Δ ڂ  ։  ૠ ቤ Օ ጼ ቹ π ု

ᤩρሉৄٻڶᄎعᓮฃ࣋ᐈॺ৬ᗰढࠫૻچشऱය֮Ζఽ

ᥛᎅΔᖕψጵٽ࿇୶ωچቤ։ΔعᓮԳႊ༼᜔ٌጼ࿇

୶៴ቹΔৄࠎᄎەᐞΖڕ࿇ڶᏁΔ֗ךࠎ༽ױ։ᖕΔ

ڇܡױᇬംࡡټሁᒵΖԫچشቤॺ৬ᗰ۩৬ᤜױᓮԳ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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ॺ৬ᗰچشᘋ৬ڶ።۩ԳຏሐΔఽڃڇᚨழ।قೈچՀዌᗰ

ढ؆Δॺ৬ᗰچشՂլᚨ۶ٚڶՂ።ዌᗰढΖ  

3 2 .  ԫࡡټ।قΔଉཽؓૻڶڙৢاֆمګऱრਢ

ᗑΔᇠᖵ࣍طΖৢࢪᖜऱױࠎ༽Ե୮அگ܅֗ا߀ᤞ־

ᄎጥऱֆৢࠫࡡࢪՕܾ۫ᄅ㧈Եނᐞەᚨࢌᎁਙࡡټ

৫Δߡקڕإᑓᒤ㧈ऱଡூԫᑌΖԫࡡټথᎁຍਢৢࢪ

ਙࡵࠃΔլ᥆ৄᄎऱጥᝤᒤΖ  

3 3 .  ᆖᤜ৵Δࡡཏሙٵრլ൷รԲิعڶࢬ૪Ζࡡ

ᤉۖᐉီሉ֮ٙ࣍ร 6 . 1 ۟ 6 . 6 ڶᣂլ൷ع૪ऱطΔࠀ

Ζߠ।ሒऱრࢬᄎՂڇࡡਠ֘אଥૡΔנ܂چრᚨᔞᅝٵ  

૪ᒳᇆع R 2  

3 4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ع૪ᒳᇆ R 2Δط

ՀΚڕ  

( a ) ݔޓנ܂ڇڱ࿇୶ૻࠫΔࡉ৬ᗰढ৫ףᇠਜڇ 

 ऱ  ቤ ጥ ࠫ Δ  ֲ ৵ ऱ ࿇ ୶ Я ૹ ৬ ૠ ቤ ༼ ࠎ ਐ

֧Δַૹ৬ழขسመࢨլ࠰ᓳऱ৬ᗰढΔঅژ

ᇠऱࡉۥԫࠄऱৄؑૠైΔ֗אየߩ

ֆฒኙޏسᛩቼ֗ऄࡳቤࠫ৫ޓࣔᒔޓࡉ

ࠠຘࣔ৫ऱ္ޣΙ  

( b )  ᅝࠫڇݝૡ৬ᗰढ৫ᔚኢழམᔞᅝەچᐞڍႈڂ

ైΔץਔݮچΕڶ৬ᗰढ৫ᔚኢΕ։ૠቤՕ

ጼቹ୲ऱ࿇୶ᑨԺΕ࿇୶ᦞΕঅᥨ՞౩ᒵΕৄؑ

ૠહནΕၲཆནᨠီࡉມΔ֗אൣڶउՀऱଅ

Ⴈ़ࡉੌຏေ۷ऱ৬ᤜΙ  

( c )  Օܾ۫ᄅ㧈ֽؓഗᄷՂ 9 0Я 1 3 0 ऱᚵᤜ৬ᗰढۏ

৫ૻࠫբ֗ৄؑૠࡉຏଅەᐞైڂ ᣂ࠹ਔץ)

ࣹऱ՞౩ᒵࡉৠଅயᚨ )Ζᚵᤜඪ్ڤ৬ᗰढ৫ૻ

ऱ࠹ࢬរچ૪عຏଅΖቃཚޏ՞౩ᒵ֗ژঅױࠫ

ီᤚࡉຏଅᐙױᛧ⁼ᒷ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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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ত՞㧈ֽؓᄷഗᄷՂ 8 0 ഗֽؓՕܾࣟ㧈֗ۏ

ᄷՂ 6 5Я 8 0 ৵ֲܗڶऱ৬ᗰढ৫ૻࠫԫֱ૿ۏ

ऱૹ৬ႈؾሒીޓऱ࿇୶യ৫Δԫֱ૿ױᒔঅ

ፖᖞ᧯৫ᔚኢյઌ࠰ᓳΔޏຏଅΖፂڶऱ

֗אᅶ৬ᗰढ৫ֽؓΔᄎᣤૹჾ୭ૹ৬ᑨԺΙ܅  

( e )  Օܾ۫ᄅ㧈چشऱॺ৬ᗰ֗אچشଥૡႈؾ K 1 ۟

K 6 ऱࠡהॺ৬ᗰچشऱខ৫Δਢؾছփᛩቼࢬ

୲ऱՂૻΔࠀᛧ़ੌຏေ۷ᒔࡳΖ  

૪ᒳᇆع R 3  

3 5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ع૪ᒳᇆ R 3Δط

ՀΚڕ  

( a ) ݔޓנ܂ڇڱ࿇୶ૻࠫΔࡉ৬ᗰढ৫ףᇠਜڇ 

 ऱ  ቤ ጥ ࠫ Δ  ֲ ৵ ऱ ࿇ ୶ Я ૹ ৬ ૠ ቤ ༼ ࠎ ਐ

֧Δַૹ৬ழขسመࢨլ࠰ᓳऱ৬ᗰढΔঅژ

ᇠऱࡉۥԫࠄऱৄؑૠైΔ֗אየߩ

ֆฒኙޏسᛩቼ֗ऄࡳቤࠫ৫ޓࣔᒔޓࡉ

ࠠຘࣔ৫ऱ္ޣΙ  

( b )  ᅝࠫڇݝૡ৬ᗰढ৫ᔚኢழམᔞᅝەچᐞڍႈڂ

ైΔץਔݮچΕڶᗰढ৫ᔚኢΕ։ૠቤՕጼ

ቹ୲ऱ࿇୶ᑨԺΕ࿇୶ᦞΕঅᥨ՞౩ᒵΕৄؑ

ૠહནΕၲཆནᨠီࡉມΔ֗אൣڶउՀऱଅႨ

ੌຏေ۷ऱ৬ᤜΙ़ࡉ  

( c ) ᆜඕტΖۯࠟሐᨠན༔֗ຏଅ༔փΔۯរچ૪ع 

ψጵٽ࿇୶ωچቤ։ೈԱૡࣔ࿇୶ૻࠫ؆Δٍ

ڕΔኙࡳေ۷ऱݾઌᣂࡉጼ࿇୶៴ቹ᜔ٌ༽ڶ

ݔޓࠎ༽ױΔߢۖچشณۖԾᏁጥࠫऱ᧩ڼ

ऱᖲࠫΔጥֲࠫ৵ૹ৬ႈؾऱ࿇୶ᑓΕؒࡉݝ

ᆜΖڇ։ૠቤՕጼቹՂૡࡳ࿇୶ૻࠫאጥ࿇୶

ᔚኢΔਢڶயऱൻਜ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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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ᅝݝع૪چរࠫࡳ࿇୶ૻࠫழΔբڇ࿇୶ᦞΕ

ᚨΕኙᖞ᧯ؑ୲ऱီᤚᐙΕຏଅΕৄؑૠࠎۯ

હནהࠡࡉቤەᐞైڂհၴ࠷ؓᘝΙ  

( e )  ᅝە٤૿ڇݝᐞٺႈైڂ৵ΔᎁཽނᥳీՂᚵ܂

ጵ ٽ ۰ ڛ ࿇ ୶ ऱ ع ૪ چ រ ቤ  چ ᗨ ֺ  5 . 5  ऱ

ψጵٽ࿇୶ωچऱ৬ᤜΔኔ᥆৾ᅝΖፖڶৈ

પࢬऱ࿇୶യ৫ઌֺΔࢬૡऱ 5 . 5 چᗨֺ

ऱؾរૹ৬ႈچ૪ع᜔ᑔ૿૿ᗨΖףՕ༏ᏺױ

ሒڕᗨֺچ 9 Δᄎขسᚲ૰ऱؒݝΔګݮৠଅ

யᚨΔီחມࡉຏଅ࠹ॴΔኙॵ२چທګ૿ᐙ

Ι  

( f )  ৢ㧈ૹ৬ႈؾਢױܡ۩ΔؑطࡳެైڂΖૹ৬ႈ

ڂᄎؾ 5 . 5 چᗨֺۖ᧢ྤױܓቹऱਐጠΔࠀ

ေ۷֭Ιݾྤ  

( g )  റ୮ေ۷༼ࡳࠎᔆေ۷ΔנބܗڶՕীچشփऱം

ᠲڶࡉᣂࡵࠃΔਢቤၸေ۷़ੌຏൣउऱٽ

ᔞᙄऄΖᅝࡳࠫڇݝ৬ᗰढ৫ૻࠫழΔམەᐞૉ

եઌᣂైڂΔ़ੌຏൣउਢࠡխհԫΙ֗א  

( h )  ቤॺ৬ᗰढچشऱቤრٻΔਢޏຏଅࡉଅዶ

ຘ৫Δܑਢع૪چរۯ۫ࡱতฐ۩ଅऱຏଅ

༔Ζᖕ़ੌຏေ۷Δع૪چរՂᘋ৬ऱ৬ᗰढ

ೈܔΖچش৫ֽؓΔঁᚨቤॺ৬ᗰڶ࣍ڕ

ॺ৬ᗰچشऱ৬ᤜΔ֗אᚵזհאতٻקॺ৬ᗰش

Ժᖕڶྤࠀতฐ۩ଅੌ೯ऱᎅऄΔ۫ࡱܓڶچ

֭Ζ  

૪ᒳᇆع R 4  

3 6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ع૪ᒳᇆ R 4Δط

ՀΚڕ  

( a ) ݔޓנ܂ڇڱ࿇୶ૻࠫΔࡉ৬ᗰढ৫ףᇠਜڇ 

 ऱ  ቤ ጥ ࠫ Δ  ֲ ৵ ऱ ࿇ ୶ Я ૹ ৬ ૠ ቤ ༼ ࠎ ਐ

֧Δַૹ৬ழขسመࢨլ࠰ᓳऱ৬ᗰढΔঅ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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ᇠऱࡉۥԫࠄऱৄؑૠైΔ֗אየߩ

ֆฒኙޏسᛩቼ֗ऄࡳቤࠫ৫ޓࣔᒔޓࡉ

ࠠຘࣔ৫ऱ္ޣΙ  

( b )  ᅝࠫڇݝૡ৬ᗰढ৫ᔚኢழམᔞᅝەچᐞڍႈڂ

ైΔץਔݮچΕڶᗰढ৫ᔚኢΕ։ૠቤՕጼ

ቹ୲ऱ࿇୶ᑨԺΕ࿇୶ᦞΕঅᥨ՞౩ᒵΕৄؑ

ૠહནΕၲཆནᨠီࡉມ֗אൣڶउՀऱଅႨࡉ

़ੌຏေ۷ऱ৬ᤜΙ  

( c ) ᆜඕტΖۯࠟሐᨠན༔֗ຏଅ༔փΔۯរچ૪ع 

ψጵٽ࿇୶ωچቤ։ೈԱૡࣔ࿇୶ૻࠫ؆Δٍ

ڕΔኙࡳေ۷ऱݾઌᣂࡉጼ࿇୶៴ቹ᜔ٌ༽ڶ

ݔޓࠎ༽ױΔߢۖچشณۖԾᏁጥࠫऱ᧩ڼ

ऱᖲࠫΔጥֲࠫ৵ૹ৬ႈؾऱ࿇୶ᑓΕؒࡉݝ

ᆜΖڇ։ૠቤՕጼቹՂૡࡳ࿇୶ૻࠫאጥ࿇୶

ᔚኢΔਢڶயऱൻਜΙ  

( d )  ᅝݝع૪چរऱψጵٽ࿇୶ωچᚵໂቤՕ

ጼΔڇڼ៶ױለڰၸ࿇௫֗ૹ৬መ࿓ऱംᠲΔ

Δޣຝ॰ऱࢌᓳਙ࠰٤૿ױழٍٵᇞެΖאףࠀ

ᒔԵቤՕጼխΖቤՕጼᄎࣔޣᣂڶലࠀ

࿇୶༼ࠎ堚ཐشڶऱਐ֧Δࠡঁܓ৵נ܂ৈપଥ

ૡࡉ༼ٌ৬ᗰቹঞΙ  

( e )  Օܾ۫ᄅ㧈ਢଉཽؓૻڶڙৢاֆᖑ֗ڶጥऱ

ढᄐΖڜᆜ࠹ᐙاࡺૹ৬ࡵࠃլ᥆πৄؑቤ

යࠏρৄࡉᄎऱጥᝤᒤΙ  

( f ) ૹ৬ٽਢጵΔچ࿇୶ωٽរऱψጵچ૪ع 

ຜॵشᄐਜΖᄐࠎ༽ࠀຜΔشڛ۰܂

᥆ࢤᔆΔچشೡૹ܂ᄐشຜڶሔψጵٽ࿇୶ω

Ιٻऱቤრچ  

( g )  ᦸ࣍ૹ৬ױ౨ᄎທٺګጟᑨڇᐙΔ։ૠቤՕጼ

ቹࡳႊ༼ٌٺႈᐙေ۷Δאᢞࣔᚵᤜૹ৬ႈؾ

ኙॵ२چ࠹ᣂࣹऱٌຏࡉຏଅֱ૿լᄎขس

૿ᐙ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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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ଥ ૡ ՠ ܂ ݙ ٤ ฤ ٽ π ৄ ؑ  ቤ ය

ຏवֆฒΖࡉऄᘬᇬࡳਊਝࠀΔޣࡳρऱऄࠏ

ᓮᐉၸعቤՕጼᚵໂၸ֗ቤڇױ૪Գع

Ζߠრנ༽ᄎࡡቤؑৄٻ  

૪ᒳᇆع R 5 ۟ R 2 0 9  

3 7 .  ᆖ ၞ ԫ ޡ  ᤜ ৵ Δ ৄ  ᄎ ެ ࡳ լ ൷  ع ૪ ᒳ ᇆ R 5 ۟

R 2 0 9ΔڕطՀΚ  

( a ) ݔޓנ܂ڇڱ࿇୶ૻࠫΔࡉ৬ᗰढ৫ףᇠਜڇ 

 ऱ  ቤ ጥ ࠫ Δ  ֲ ৵ ऱ ࿇ ୶ Я ૹ ৬ ૠ ቤ ༼ ࠎ ਐ

֧Δַૹ৬ழขسመࢨլ࠰ᓳऱ৬ᗰढΔঅژ

ᇠऱࡉۥԫࠄऱৄؑૠైΔ֗אየߩ

ֆฒኙޏسᛩቼ֗ऄࡳቤࠫ৫ޓࣔᒔޓࡉ

ࠠຘࣔ৫ऱ္ޣΙ  

( b )  ᅝࠫڇݝૡ৬ᗰढ৫ᔚኢழམᔞᅝەچᐞڍႈڂ

ైΔץਔݮچΕڶᗰढ৫ᔚኢΕ։ૠቤՕጼ

ቹ୲ऱ࿇୶ᑨԺΕ࿇୶ᦞΕঅᥨ՞౩ᒵΕৄؑ

ૠહནΕၲཆནᨠီࡉມΔ֗אൣڶउՀऱଅႨ

ੌຏေ۷ऱ৬ᤜΙ़ࡉ  

( c ) ᆜඕტΖۯࠟሐᨠན༔֗ຏଅ༔փΔۯរچ૪ع 

ψጵٽ࿇୶ωچቤ։ೈԱૡࣔ࿇୶ૻࠫ؆Δٍ

ڕΔኙࡳေ۷ऱݾઌᣂࡉጼ࿇୶៴ቹ᜔ٌ༽ڶ

ݔޓࠎ༽ױΔߢۖچشณۖԾᏁጥࠫऱ᧩ڼ

ऱᖲࠫΔጥֲࠫ৵ૹ৬ႈؾऱ࿇୶ᑓΕؒࡉݝ

ᆜΖڇ։ૠቤՕጼቹՂૡࡳ࿇୶ૻࠫאጥ࿇୶

ᔚኢΔਢڶயऱൻਜΙ  

( d )  Օܾ۫ᄅ㧈ਢଉཽؓૻڶڙৢاֆᖑ֗ڶጥऱ

ढᄐΖڜᆜ࠹ᐙاࡺૹ৬ࡵࠃլ᥆πৄቤ

යࠏρৄࡉᄎऱጥᝤᒤΙ  

( e )  ψ ጵ ٽ ࿇ ୶  ω چ  Δ   ਢ ጵ ٽ ૹ ৬ ܂ ۰ ڛ ش

ຜΔࠎ༽ࠀᄐਜΖᄐشຜॵ᥆ࢤᔆΔ



-  3 6  -  

ऱچ࿇୶ωٽሔψጵڶຜشᄐ܂ೡૹچش

ቤრٻΙ֗א  

( f ) 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ଥ ૡ ՠ ܂ ݙ ٤ ฤ ٽ π ৄ ؑ  ቤ ය

ຏवֆฒΖࡉऄᘬᇬࡳਊਝࠀΔޣࡳρऱऄࠏ

ᓮᐉၸعቤՕጼᚵໂၸ֗ቤڇױ૪Գع

Ζߠრנ༽ᄎࡡቤؑৄٻ  

૪ᒳᇆع R 2 1 0  

3 8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ع૪ᒳᇆ R 2 1 0Δ

ڕطՀΚ  

( a )  Օܾ۫ᄅ㧈ਢଉཽؓૻڶڙৢاֆᖑ֗ڶጥऱ

ढᄐΖڜᆜ࠹ᐙࡉاࡺمሀຝ॰ᖲࠫૹ৬ࠃ

ᄎऱጥᝤᒤΙৄࡉρࠏΔլ᥆πৄؑቤයࡵ

֗א  

( b ) 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ଥ ૡ ՠ ܂ ݙ ٤ ฤ ٽ π ৄ ؑ  ቤ ය

ຏवֆฒΖࡉऄᘬᇬࡳਊਝࠀΔޣࡳρऱऄࠏ

ᓮᐉၸعቤՕጼᚵໂၸ֗ቤڇױ૪Գع

Ζߠრנ༽ᄎࡡቤؑৄٻ  

૪ᒳᇆع R 2 1 1  

3 9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ع૪ᒳᇆ R 2 1 1Δ

ڕطՀΚ  

( a )  ᖕ़ੌຏေ۷ऱ࣠Δᖞ᧯Ղݠ┕ف۟אত

૿ጸ֏՛՞ॵ२ऱچ݁ڶૹՕऱຏଅംᠲΖ

ጐၦ྇᎘ᆵኔψጵٽ࿇୶ωچਜ۩ၸኙຏ

ଅױ౨ທګऱᐙΔ։ૠቤՕጼቹؘࡳႊၞ۩

़ੌຏေ۷ΖڼڂΔত૿ऱጸ֏՛՞ᚨլᄎګ

Օܾ۫ᄅ㧈ψጵٽ࿇୶ωچऱຏଅৠᎽΙא

֗  

( b )  ত૿ऱጸ֏՛՞౻ֵฐΔਢփੴ၆ऱ۞ྥଅ

ནࡉནᨠᇷᄭΔՈਢؑᆈയऱբ৬چփऱ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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ᤚᓳᕪፖᄢஒ़ၴΖ۞ྥऱ౻ֵီࠎ༽ױᤚནွא

ࠀհᜰ՛՞܅ऱპଢΖ૾چᓳᆏॵ२ܗڶ֗

։ᖕ֭Ζךྤ  

䶻  俓 ᧶ R 1  

( ⩝ 尞 㦒 㠖 ↅ 䶻 8 6 1 5 壮 )  

4 0 . 墿Κܓعᤜႈڼբ༉ࡡՀא   

سሒࣔ٣ࡌ  

ఽ९ٚൄݝ࿇୶א)

(ቤ֗چਙ ։ߪ( )  

- ԫଡढᄐڶᖑࡺԾԫڇ   

4 1 . ᤜႈऱᄎڼᚨᤉᥛஂբᠦஂΔۖ೫ஂໂ൜ࡡ 

ᤜΖ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4 2 .  ೫ஂ।عق૪Գᒳᇆ R 1 բ।ࣔլᄎஂנแಛΖ࣍ط

ᅝݝբղع૪ԳߩജຏवΔਚࡡٵრהڇஂऱൣउՀᤉ

ᥛၞ۩แಛΖ  

4 3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।זࢌՀਙא   

ຫॾس٣  -  ቤᆟಆ֗۫ᚊቤറ  

ඩભੳՖՓ  -  ቤᆟ్ৄؑቤஃЯܑ೭  

ྏᑥՖՓ  -  ቤᆟৄؑቤஃЯܑ೭  

ᗩୟՖՓ׆  -  ़ੌຏေ۷ം  

4 4 .  ೫ஂᦟ०Ղ૪ԳՓஂנᄎᤜΔࠀᇞᤩแಛऱ࿓ݧΖה

ᤉۖᝮᓮਙזࢌ।ࡡٻ១տع૪ऱહནΖ  

ழᠦஂΖڼس٣اޕ] ]  

4 5 .  ඩભੳՖՓ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

រ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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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รԫิऱع૪ ( R 1 ֆૻڶխဎሽԺط( (Հጠψխ

ሽω )༼ٌΙ  

( b )  R 1 ֘ኙڇ։ૠቤՕጼቹՂ։ܑضػሽԺ֭ీ

Կᐋऱ৬ᗰढ৫ૻࡉᐋࠟࡳૻဩሽԺ֭ీૡࡉ

ࠫ Δ ࠀ ֘ ኙ  ف ┕ ݠ ሽ Ժ ֭ ీ ૡ ࡳ ॺ ৬ ᗰ ش چ ૻ

ࠫΙ  

ط૪ع  

( c )    ऱ ع ૪  ط ᇡ ሉ ࣍ ֮ ٙ ร 2 . 3  Δ  ᄗ ૪ ڕ

ՀΚ  

ᐙૠᐘࢤ  

( i )  ૡࡳ৬ᗰढ৫ࡉॺ৬ᗰࠫૻچشᄎᐙֲ৵

ԳՑᏺבᚨאΔᣄࢤᇘЯ࿇୶ૠቤऱૠᐘޏ

९ֲࡉ৵ڇሎ܂ՂྤऄቃறऱᏁޣ᠏᧢Ι  

چՒشܓயڶ౨آ  

( i i )  ሽԺ֭ీچشૡࡳ৬ᗰढ৫ࡉॺ৬ᗰچش

ૻࠫᄎీ֭חऱߜޏЯૹ৬ᑨԺߘࠫࠩ࠹Δڶ

ᣂֱ૿ؘڶۖڂނీ֭ڶᔢለՕऱچش

৵ᖿᏺऱሽֲבᚨאᘋ৬ᄅ֭ీΔچشࢨ

ԺᏁޣΖڼᜰ᧩ྥآ౨ݔشܓ࿕ڶऱՒچᇷ

ᄭΙ  

ॿح࿇୶ᦞ  

( i i i )  πഗءऄρรքයૡࣔψଉܑཽ۩ਙࠉऄ

অᥨڶߏತขᦞωΖૡࡳ৬ᗰढ৫ࡉॺ৬ᗰ

Δሔ֘ܓ૪Գૹ৬ढᄐऱᦞعᄎଷচࠫૻچش

πഗءऄρ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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ᓳ࠰ᤚՂፖᔣ࿇୶ઌီڇ  

( i v ) լ᧩ณΔԾࠀૻဩሽԺ֭ీࡉሽԺ֭ీضػ 

࣋ᛩቼᔟᓈΖࡉऱᐋ৬ᗰࡌ࠹ᤚՂီڇࢨ

ᐈຍچشࠄऱ৬ᗰढ৫ૻࠫီڇᤚՂທګऱ

ᐙპΙ  

૪Գऱ৬ᤜع  

( d ) ร֮ٙ࣍૪Գऱ৬ᤜᇡሉع  2 . 4 Δᄗ૪ڕՀΚ  

( i ) ᐋଥૡࠟطሽԺ֭ీऱ৬ᗰढ৫ૻࠫضػނ 

լֽؓ࣍ഗᄷՂ 4 5 . 7 3 ۏ (Զ۟ᐋ )Ι  

( i i ) ԿطૻဩሽԺ֭ీऱ৬ᗰढ৫ૻࠫ։ܑނ 

ᐋ ଥ ૡ  լ  ࣍ ֽ ؓ ഗ ᄷ Ղ 2 9 ۏ ( ն ۟ ք

ᐋ )  (ᄅᚊփچร 5 6 0 2 ᇆ ֽ࣍լࡉ(

ؓഗᄷՂ 4 5 . 7 3 ۏ ( 1 0 ۟ 1 1 ᐋ ) (ᄅᚊփچ

ร 5 9 9 7 ᇆ )Ι  

( i i i )  ᔭݠ┕فሽԺ֭ీऱॺ৬ᗰࠫૻچشΙ  

ቤᆟऱڃᚨ  

( e )   ቤ ᆟ ኙ ع ૪  ط ࢬ ܂ ऱ ڃ ᚨ ᇡ ሉ ࣍ ֮ ٙ ร 4 . 4

Δᄗ૪ڕՀΚ  

ᐙૠᐘࢤ  

( i )  ᖕᖲሽՠ࿓ᆟᆟ९ࢬ૪ΔխሽڇԲሿԫԿڣհ

ছլᄎعڇ૪چរၞ۩ૹ৬ૠቤΖٚྤࠀ࣍ط

۶ૹ৬৬ᤜױᢞࣔع૪چរᄎၞ۩ٚ۶ឩ৬ૠ

ቤΔؘڶ֗אٽሎ܂ՂऱᏁۖ࣋ᐈع

૪چរऱ৬ᗰढ৫ࢨॺ৬ᗰࠫૻچشΔ࣋ᐈ

৬ᗰढ৫ࡉॺ৬ᗰࠫૻچشऱ৬ᤜڇၸ

ᖕ֭Ιྤ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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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ᖕයࢬࠏૡऱය֮Δ֗ૠᐘࢤΔڶᣂ

ԳՓৄٻױᄎ༼ٌᚵ࣋ᐈ৬ᗰढ৫ૻࠫऱ

ቤعᓮΙ  

چՒشܓயڶ౨آ  

( i i i )  ૡࡳ৬ᗰढ৫ࡉॺ৬ᗰڃڇڱࠫૻچشᚨֆ

ฒኙޏسᛩቼऱ္ޣΖ܅ᐋψਙࢌΕᖲዌ

ᆈയऱؑᛩቼփਢૹऱီڇچشषωࢨ

ᤚᓳᕪΕᄢஒ़ၴࡉଅሐΖڶயشܓՒߜࡉچ

ႊ᠃შଫΙ݁ైڂૠຍֱࠟ૿ऱؑړ  

( i v )  ᅝەڇݝᐞᚵฃ࣋ᐈ৬ᗰढ৫ࡉॺ৬ᗰش

ڶڕΖైڂࠫૻچشᓮழᄎ֗عऱࠫૻچ

ؘᏺሽԺ֭ీچشΔאᚨפב౨Ղࡉሎ܂

ՂऱᏁΔᅝݝᄎਊਙࢌΕᖲዌࢨषشຜ

ᙇܿऱਝࡳᙄֱࠃऄࡉ࿓ݧچشΙ  

ॿح࿇୶ᦞ  

( v ) ૡऱ৬ᗰढࢬૻဩሽԺ֭ీࡉሽԺ֭ీضػ 

৫ૻࠫ֘ڇڱਠ࿇୶ګݙ৵ऱൣउΔૻঁא

ࠫڶऱ܅ᅶিऴᔚኢΖݠ┕فሽԺ֭ీش

ဩଅሐऱ࣑তޏܗڶࠫૻچشॺ৬ᗰࡳૡچ

ሽԺ֭ీऱዌᗰढΖ։ڶլᐙࠀயΔګ

ૠቤՕጼቹآࠀԿჇሽԺ֭ీچشऱچᗨֺ

Я᜔ᑔ૿૿ᗨЯՂ።૿ᗨૡࠫૻࡳΖڼڂ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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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3 .  會議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復會。  

5 4 .  下列委員和秘書在午膳後出席會議：  

周達明先生  

黃遠輝先生   

梁剛銳先生  

陳旭明先生  

馬錦華先生  

何培斌教授  

許智文教授  

劉智鵬博士  

陸觀豪先生  

黄仕進教授  

邱榮光博士  

葉滿華先生  

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

黃耀錦先生  

地政總署署長  

譚贛蘭女士  

規劃署署長  

梁焯輝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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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4  

[ 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北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8 / 2 3》的申述和意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1 3 號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 聆訊以廣東話和英語進行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5 5 .  下述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炳煥先生   -  在賽西湖大廈擁有一個物業   

鄺心怡女士   -  在雲景道擁有一個物業   

劉志宏博士   -  在寶馬山道擁有一個物業   

陸觀豪先生   -  在城市花園擁有一個物業   

馬詠璋女士   -  在港運城擁有一個物業   

梁剛鋭先生   -  在雲景道擁有一個物業   

5 6 .  委 員 備 悉 陳 炳 煥 先 生 、 鄺 心 怡 女 士 、 劉 志 宏 博 士 和 馬 詠

璋 女 士 已 就 未 能 出 席 下 午 時 段 舉 行 的 會 議 致 歉 。 委 員 認為 陸 觀 豪

先 生 在 城 市 花 園 的 物 業 接 近 申 述 地 點 ， 而 他 對 此 議 項 涉 及 直 接

的 利 益 。 委 員 認 為 應 請 陸 先 生 離 席 。 陸 先 生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由 於

梁 剛 鋭 先 生 在 雲 景 道 的 物 業 距 離 申 述 地 點 頗 遠 ， 他 並 不 涉 及 直

接的利益，委員同意他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
5 7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足 夠 通 知 ， 邀 請 他 們

出 席 聆 訊 ， 故 委 員 同 意 在 已 表 明 不 出 席 或 沒 有 回 覆 聆 訊 邀 請 的

其他申述人缺席的情況下聆訊申述。  

5 8 .  下 列 規 劃 署 代 表 、 申 述 人 及 其 代 表 ， 以 及 提 意 見 人 此 時

應邀出席會議：：  

區潔英女士   -   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   

葉子季先生   - 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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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及 R 2  

蔡素玉女士  

(東區區議員 )  

 

 

 

 

- R 1 的代表  

-申述人 ( R 2 )  

R 1 及 R 4  

郭偉強先生  

(東區區議員 )  

吳惠敏女士  

 

 

 

 

 

- R 1 的代表  

-申述人 ( R 4 )  

- R 4 的代表  

R 5 (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

會 ) ( 下 稱 「 建 設 商

會」 )  

李禮賢先生  

黃愛珠女士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] R 5 的代表  

]  

R 6 及 C 1 ( 創 建 香

港 )  

司馬文先生  

譚家欣女士  

  

 

] R 6 及 C 1 的代表  

]  

C 2  

張學明先生  

 

 

 

-提意見人  

5 9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他 繼

而邀請港島規劃專員向委員簡介有關申述。  

6 0 .  區 潔 英 女 士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陳 述 以 下 要

點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， 《 北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

編號 S / H 8 / 2 3》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展示

予 公 眾 查 閱 。 當 局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共 接 獲

六 份 申 述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公 布 有 關

申 述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而 在 為 期 三 星 期 的 公 布

期 內 ， 共 接 獲 兩 份 意 見 。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，

當 局 就 修 訂 徵 詢 東 區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東 區 區 議 會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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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多 項 意 見 及 建 議 ， 包 括 在 申 述 地 點 提 供 粵 劇 表 演

場 地 ， 但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沒 有 提 出 負 面 意

見；  

( b )  全部六份申述均反對根據修訂項目 A 把前北角邨用

地 的 主 要 部 分 ( 即 用 地 B ) 由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、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、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及

「 道 路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。 申

述編號 R 1 至 R 4 亦涉及前北角邨用地的其餘部分

( 即 用 地 A ) ， 但 該 部 分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現 時 的 修

訂無關；  

( c )  R 1 由北角區 1 1 名東區區議員及東區協進社主席提

交。 R 2 至 R 4 分別由三名東區區議員提交，他們也

是 R 1 的申述人。 R 5 和 R 6 分別由建設商會和創建

香 港 提 交 。 C 1 由 一 名 市 民 提 交 ， 該 名 市 民 並 沒 有

註明意見與哪份申述相關。 C 2 由 R 6 提交，以支持

R 1 的建議；  

( d )  申述地點的背景詳載於文件第 3 段。前北角邨用地

位 於 北 角 海 旁 ， 地 盤 面 積 約 3 . 7 2 公 頃 ， 臨 海 面 長

約 4 0 0 米。二零零九年七月，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

(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) 通 過 一 份 規 劃 大 綱 ， 為 用 地

日後的發展提供指引；  

( e )  該 規 劃 大 綱 列 出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、 主 要 發

展 參 數 ， 以 及 在 城 市 設 計 、 景 觀 、 運 輸 、 環 境 和 基

礎 設 施 方 面 的 規 定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規 劃 大 綱 中 訂 定

有 關 用 地 的 用 途 和 發 展 參 數 時 ， 已 考 慮 當 時 的 共 建

維 港 委 員 會 和 東 區 區 議 會 提 出 的 意 見 、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研 究 的 結 果 、 政 府 部 門 對 相 關 技 術 事 宜 的 意 見 ，

以 及 其 他 有 關 的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和 當 時 的 共 建 維 港 委

員 會 頒 布 的 海 港 規 劃 原 則 。 城 規 會 為 了 回 應 公 眾 對

降 低 海 旁 發 展 密 度 和 提 供 海 旁 休 憩 用 地 供 公 眾 享 用

的 訴 求 ， 遂 建 議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總 地 積 比 率 和 淨 地

積比率分別訂為 3 . 2 2 倍和 5 . 6 3 倍，建築物高度訂

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， 而 在 用 地 範 圍 內 應 提 供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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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1 5  0 0 0 平方米的地面公眾休憩用地（在用地 A

提供 2  3 2 0 平方米；在用地 B 提供 1 2  6 8 0 平方

米），包括闊 2 0 米的海濱長廊；  

( f )  根 據 規 劃 大 綱 ，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， 即 用

地 A 和用地 B。 用地 A 擬作酒店 用途和海濱長廊。

小 組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在 有 附 帶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批

准了一宗涉及在用地 A 進行擬議酒店發展的規劃申

請 。 有 關 用 地 已 納 入 供 申 請 售 賣 土 地 一 覽 表 ( 下 稱

「 勾 地 表 」 ) 內 。 用 地 B 則 擬 作 綜 合 商 業 ／ 住 宅 發

展 ， 並 附 設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、 公 共 旅 遊 巴 士 停 車 場 、

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、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海 濱 長

廊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，用地 B 已改劃為「綜合

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以 便 進 行 綜 合 發 展 和 實 施 適 當

的規劃管制；  

( g )  主要的申述理由及其建議概述於文件第 2 . 3 及 2 . 4

段重點如下：  

休憩用地供應量  

( i )  北 角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的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量 不

足，尚欠約三公頃的鄰舍休憩用地；  

( i i )  北 角 現 時 有 約 4 0 公 頃 休 憩 用 地 ， 其 中 一 半

是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。 由 於 該 公 園 常 用 作 全 港 康

樂 、 商 業 和 展 覽 活 動 場 地 ， 因 此 不 應 計 入 北

角區的休憩用地 ;  

( i i i )  該 區 很 多 休 憩 用 地 不 是 真 正 可 供 公 眾 使 用 ︰

部 分 是 公 眾 難 以 前 往 的 ； 部 分 位 置 隱 蔽 ， 令

行 人 難 以 發 現 ； 部 分 面 積 過 小 ， 活 動 空 間 有

限 ； 以 及 部 分 附 設 於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， 使 市 民

誤以為這些休憩用地屬於私人擁有；  

( i v )  該 區 的 休 憩 用 地 分 布 不 均 ， 主 要 休 憩 用 地 位

於 該 區 邊 緣 ， 居 於 北 角 核 心 區 的 居 民 不 容 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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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往 。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填 海 區 的 擬 議 休 憩 用 地

受 到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隧 道 出 入 口 和 東 區 走 廊 限

制；  

( v )  北 角 欠 缺 匯 聚 點 ， 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提 供 大 型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可 提 供 匯 聚 點 ， 有 助 為 居 民

建立穩固的社交網絡；  

( v i )  先 前 的 兩 個 球 場 已 用 作 興 建 廉 政 公 署 和 海 關

的總部，使該區欠缺休憩用地的問題惡化；  

用地的用途和發展密度  

( v i i ) 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提 供 減 低 該 區 發 展 密 度 的 良

機 ， 並 通 過 大 量 綠 化 和 提 供 優 質 公 眾 休 憩 用

地，改善北角的市區環境質素；  

( v i i i )  有 關 用 地 是 海 旁 最 後 一 塊 大 型 空 置 用 地 ， 讓

海風減輕市區的熱島效應和吹散交通污染物 ;  

( i x )  要 符 合 該 用 地 的 各 項 環 境 要 求 和 克 服 可 能 出

現的交通及基礎設施問題，甚為困難；  

( x ) 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受 毗 鄰 的 東 區 走 廊 的 嚴 重 噪 音

和 空 氣 質 素 污 染 影 響 ， 應 考 慮 降 低 該 用 地 的

發展密度，以避免造成屏風效應；  

不出售用地  

( x i )  政 府 應 保 留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作 休 憩 用 地 和 闢 建

公眾設施，以配合區內需求；  

( x i i )  勾地表有 6 0 多塊 用地，可把新發展區 (例如

啟德 )內的其他用地納入勾地表；  

在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公眾休憩用地／公眾設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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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i i i )  要 求 私 人 發 展 商 在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提 供 公 眾

設 施 的 做 法 會 導 致 管 理 問 題 、 公 眾 使 用 者 和

私 人 物 業 業 主 之 間 的 衝 突 ， 以 及 公 眾 可 否 進

入 和 安 全 的 問 題 。 該 用 地 不 應 採 納 這 個 做

法；  

( x i v )  政 府 當 局 已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向 立

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表 明 立 場 ， 即 城 規 會 不

應 要 求 或 接 納 在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提 供 公 眾 休 憩

用 地 ， 以 免 在 實 施 和 管 理 方 面 再 次 出 現 問

題；  

建議  

( h )  申述人提出以下建議：  

R 1  用地 A 和用地 B 面向北角碼頭的部分應保留

作大型海濱休憩用地。建議在用地 B 東部興

建低密度房屋、購物中心和文娛中心；  

R 2  用地 A 和用地 B 面向北角碼頭的部分應從勾

地 表 剔 除 ， 並 重 新 規 劃 以 包 括 巴 士 總 站 、 文

娛廣場、綠化地帶和公眾設施；  

R 3  用地 A 和用地 B 面向北角碼頭的部分應保留

作 大 型 海 濱 休 憩 用 地 和 闢 建 文 化 ／ 康 樂 設

施。用地 A 和毗 鄰的渣華道市政大廈應重建

為多用途文娛中心連可容納超過 1  0 0 0 人的

中型劇院，以取代新光戲院；  

R 4  用地 A 應用作私 人住宅用途；用地 B 西部應

用 作 休 憩 用 地 、 地 下 政 府 設 施 、 業 主 立 案 法

團會議室、文娛中心等；用地 B 東 部則應用

作 酒 店 、 購 物 中 心 、 私 人 房 屋 和 公 共 交 通 總

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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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5  ( i )  應 全 面 檢 討 該 區 的 用 途 地 帶 ， 以 及 擬 備

把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眾 用 途 與 私 人 發 展

項 目 分 隔 的 城 市 設 計 圖 ， 並 與 有 關 公 眾

人士討論該圖則；以及  

( i i )  應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物 色 特 定 用 地 以

劃 作 休 憩 用 地 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

途，並由政府推行和管理；  

R 6  ( i )  應 在 地 面 提 供 大 型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進 行 大

量 綠 化 和 闢 建 康 樂 設 施 ， 以 及 在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低 層 和 公 共 交 通 總 站

的天台增設休憩用地；  

( i i )  有 關 發 展 應 符 合 《 港 島 東 海 旁 研 究 》 的

建 議 ， 以 及 應 闢 設 闊 2 0 米 的 海 濱 長

廊；以及  

(iii) 應 只 容 許 在 面 積 較 小 的 用 地 上 進 行 商

業 ／ 住 宅 發 展 ， 地 積 比 率 不 得 超 過 5

倍；  

( i )  規 劃 署 對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詳 載

於文件第 4 . 3 和 第 4 . 4 段，重點如 下：  

休憩用地供應量  

( i ) 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， 每 1 0 萬 人

最少應有 2 0 公頃休憩用地，包括 1 0 公頃地

區 休 憩 用 地 和 1 0 公 頃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， 即 每

人 有 兩 平 方 米 的 休 憩 用 地 。 根 據 該 區 的 計 劃

人口，該區必須提供共 3 2 . 2 2 公頃的休憩用

地 。 考 慮 到 現 有 和 已 規 劃 的 休 憩 用 地 供 應

量，該區已預留 1 2 . 8 0 公頃鄰舍休憩用地和

2 6 . 4 9 公頃地區休憩用地，整體餘額為 7 . 0 7

公 頃 。 雖 然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尚 欠 約 3 . 3 1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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頃 ， 但 差 額 可 由 充 足 的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量

(多出 1 0 . 3 8 公頃 )補足 ;  

( i i )  雖 然 該 區 的 整 體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有 餘 額 ， 但 該

區 東 部 現 時 的 休 憩 用 地 較 少 。 申 述 人 提 出 在

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提 供 一 塊 大 型 休 憩 用 地 作 為 匯

聚 點 的 建 議 ， 已 納 入 經 通 過 的 前 北 角 邨 用 地

規 劃 大 綱 。 規 劃 大 綱 建 議 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提

供 佔 地 不 少 於 1 5  0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眾 休

憩用地 （在用地 A 提供 2  3 2 0 平 方米；在

用地 B 提供 1 2  6 8 0 平方米） (相 等於前北

角邨用地面積的 4 0 % )，包括闊 2 0 米的海濱

長廊和渡輪碼頭前的露天廣場；  

( i i i ) 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位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範 圍

內 。 該 公 園 是 一 塊 大 型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， 提 供

多 元 化 的 動 態 和 靜 態 康 樂 設 施 ， 服 務 該 區 的

居 民 。 該 用 地 一 直 在 政 府 內 部 圖 則 上 劃 為

「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」 ， 因 此 ， 把 維 多 利 亞 公 園

計入該區的休憩用地供應量，實屬合理；  

( i v )  該 區 的 不 同 地 點 已 預 留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服 務 區

內 居 民 。 至 於 大 型 的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， 例 如 維

多 利 亞 公 園 、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填 海 區 擬 議 海 濱

公 園 、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擬 議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

賽 西 湖 公 園 分 別 位 於 該 區 的 西 部 、 西 北 部 、

東部和南部，以服務居於有關範圍的居民；  

( v ) 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擬 服 務 區 內 居 民 ， 應 設 於 方 便

區 內 居 民 前 往 的 地 點 。 雖 然 一 些 鄰 舍 休 憩 用

地 的 面 積 較 小 ， 而 且 並 非 位 於 當 眼 位 置 ， 但

該 等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為 附 近 居 民 提 供 靜 態 的 康

樂空間；  

( v i )  北 角 是 已 建 設 地 區 ， 區 內 的 空 地 相 當 有 限 。

規 劃 署 已 設 法 增 加 該 區 主 要 發 展 ／ 重 建 用 地

內 的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量 ， 包 括 油 街 綜 合 發 展 項



5 3  

 

 

目 的 擬 議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及 前 北 角 邨 用 地

的擬議公眾休憩用地；  

( v i i ) 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填 海 區 的 擬 議 海 濱 公 園 佔 地

3 . 4 7 公頃。除了用作道路外，約 2 . 8 公頃的

範 圍 是 露 天 土 地 ， 適 宜 作 休 憩 用 地 用 途 。 規

劃 署 計 劃 闢 設 地 面 公 眾 行 人 通 道 ， 貫 通 油 街

和 屈 臣 道 ， 把 休 憩 用 地 與 該 區 的 核 心 區 連 接

起來；  

( v i i i ) 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的 休 憩 用 地 主 要 是 服 務 區 內

居 民 的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， 當 中 有 部 分 屬 私 人 性

質 ， 預 算 只 服 務 發 展 項 目 內 的 居 民 ， 而 部 分

則 規 定 作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亦 供 公 眾 享 用 。 至

於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方 面 ， 地 政 總 署 已 在 其 網 站

公 布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並 登

載位置圖和照片以助公眾識別；  

( i x )  電 照 街 的 海 關 總 部 用 地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

一 直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 雖 然

該 用 地 部 分 範 圍 曾 經 用 作 臨 時 籃 球 場 ， 但 該

用 地 並 非 擬 作 休 憩 用 地 用 途 。 該 街 道 對 面 的

電 照 街 遊 樂 場 現 已 提 供 一 個 籃 球 場 。 渣 華 道

足 球 場 已 由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興 建 廉 政 公 署 總

部 。 為 作 補 償 ， 糖 水 道 已 闢 設 佔 地 相 若 的 鄰

舍 休 憩 用 地 。 天 后 廟 道 、 雲 景 道 和 電 照 街 現

有三個足球場，服務該區居民；  

用地的用途和發展密度   

( i ) 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規 劃 大 綱 訂 明 的 規 劃 目 標 之

一 ， 是 提 供 大 型 海 旁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闊 2 0

米 的 海 濱 長 廊 及 一 個 露 天 廣 場 ， 以 作 為 該 區

的匯聚點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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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把 該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

以 及 為 該 地 帶 制 訂 發 展 限 制 ， 反 映 規 劃 大 綱

內 的 建 議 。 因 應 公 眾 對 降 低 海 旁 發 展 密 度 的

期望，該用地的總地積比率較低，訂為 3 . 2 2

倍 ， 而 淨 地 積 比 率 訂 為 5 . 6 3 倍 ， 建 築 物 高

度則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；  

( i i i )  把 該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既

可 確 保 制 定 全 面 的 規 劃 ， 又 能 對 發 展 的 組

合 、 布 局 和 設 計 實 施 適 當 的 規 劃 管 制 。 一 如

該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所 訂 明 ， 日 後 在 「 綜 合 發

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進 行 發 展 ，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提

交 規 劃 申 請 ， 並 輔 以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， 以 供 考

慮；  

( i v )  至 於 屏 風 效 應 和 空 氣 流 通 的 問 題 ， 除 了 降 低

地 積 比 率 和 建 築 物 高 度 外 ， 「 綜 合 發 展 區

( 3 ) 」 地 帶 的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訂 為 6 0 % 。 此

外 ， 規 劃 大 綱 根 據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結 果 ， 在

書 局 街 和 琴 行 街 指 定 劃 設 兩 塊 非 建 築 用 地 ，

以 加 強 空 氣 流 通 和 改 善 視 野 。 為 解 決 東 區 走

廊 可 能 造 成 的 空 氣 污 染 和 噪 音 影 響 ， 規 劃 大

綱 亦 規 定 該 用 地 的 住 宅 大 廈 最 少 須 從 東 區 走

廊 後 移 5 0 米 ， 以 及 在 海 旁 興 建 一 幢 商 業 ／

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大 樓 ， 以 阻 隔 東 區 走 廊 的

噪音影響 ;  

不出售用地  

( i )  該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是 一 塊 大 型 政 府

土 地 ， 可 作 各 項 用 途 以 滿 足 社 區 的 社 會 、 經

濟 和 房 屋 需 要 。 除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眾

設 施 外 ， 進 行 適 當 規 模 的 商 業 和 住 宅 用 途 有

助 善 用 稀 有 的 土 地 資 源 ， 為 該 區 的 海 旁 增 添

活力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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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政 府 必 須 使 新 用 地 的 供 應 維 持 穩 定 ， 以 滿 足

市區對各種用途的需求；  

在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公眾休憩用地／公眾設施  

( i )  根 據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有 理 據 支

持 在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這

些 特 殊 情 況 包 括 擬 議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是 毗 連 私

人發展項目的已規劃海濱長廊；  

( i i )  把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合 併 設 計 和

發 展 ， 效 益 良 多 。 規 劃 大 綱 亦 訂 明 該 用 地 的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應 由 發 展 商 設 計 和 興 建 ， 竣 工

後 交 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管 理 和 保 養 。 公 眾

休 憩 用 地 的 保 養 和 管 理 責 任 不 會 轉 嫁 日 後 住

宅發展項目的個別業主；  

( i i i )  在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中 加 入 公 眾 設 施 ， 可 讓 設 計

變 得 全 面 ， 又 可 善 用 土 地 ， 令 用 地 的 規 劃 更

為 完 善 ， 更 可 重 置 受 影 響 的 現 有 設 施 ， 使 各

項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可 早 日 落 成 以 服 務

該區，以及配合發展的入伙時間；  

( j )  規劃署並不支持申述人的建議，理由如下：  

R 1 至 R 4  

�  前北角邨用地已預留佔地 1 5  0 0 0 平方米的大型

地 面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( 2  3 2 0 平 方 米 在 用 地

A  ；  1 2  6 8 0 平 方米在用地 B )；  

�  該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 是 城 規 會 在 適 當

考 慮 相 關 因 素 後 制 訂 的 ， 目 前 並 無 充 分 理 據 檢

討已通過的用途和發展參數；  

�  政 府 必 須 使 新 用 地 的 供 應 維 持 穩 定 ， 以 滿 足 市

區對各種用途的需求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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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民 政 事 務 局 表 示 香 港 島 已 提 供 足 夠 的 專 用 表 演

場 地 ( 包 括 西 灣 河 文 娛 中 心 、 柴 灣 青 年 廣 場 、 大

會堂、伊利沙伯體育館和上環文娛中心 )；  

R 5 及 R 6  

� 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已 訂 明 ， 向

城 規 會 提 交 的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必 須 包 括 城 市 設 計

方案；  

�  在該用地闢設大型休憩用地和闊 2 0 米的海濱長

廊；  

� 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參 數 符 合 《 港 島 東 海 旁 研 究 》

的初步結果；以及  

�  在 較 小 的 用 地 進 行 商 業 ／ 住 宅 發 展 而 地 積 比 率

不 超 過 5 倍 的 建 議 不 能 善 用 該 用 地 ， 以 滿 足 社

會的各種需要；  

( k )  C 1 的理由概述如下：  

( i ) 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應 向 區 議 會 、 地

政 總 署 、 規 劃 署 、 屋 宇 署 和 城 規 會 提 交 發 展

建議，以供通過；  

( i i ) 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須 從 渣 華 道 後 移 八 米 以 擴 闊 道

路 ， 另 須 從 海 旁 後 移 五 米 以 闢 設 休 憩 用 地 。

此 外 ， 應 在 琴 行 街 東 面 和 西 面 後 移 五 米 和 八

米，以及在書局街東面後移八米；  

( i i i ) 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可 分 為 西 部 、 中 部 和 東 部 三 個

部 分 。 所 有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、 公 共 交

通總站、公眾休憩 用地和住宅發展 ( 最大總樓

面面積為 2 7  8 7 1 平方米 )應在西部闢設。東

部 的 發 展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8 3  6 1 3 平 方

米 ，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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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 。 中 部 應 改 劃 為 純 粹 作 住 宅 用 途 的 「 住 宅

( 3 )」地帶，最大 總樓面面積為 5 5  7 4 2 平方

米 ，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

米；以及  

( i v )  為 加 強 空 氣 流 通 ， 設 有 平 台 的 發 展 不 得 豁 免

總樓面面積 ;  

( l )  規 劃 署 對 提 出 意 見 的 理 由 所 作 的 回 應 詳 載 於 文 件 第

4 . 5 段，重點如下：  

( i )  在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進 行 發 展 應 向 城

規 會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， 以 供 批 准 。 無 須 設 立 額

外的管制機制；  

( i i )  運 輸 署 署 長 表 示 由 於 規 劃 大 綱 建 議 就 北 角 邨

里 進 行 道 路 改 善 措 施 ， 因 此 ， 在 交 通 方 面 並

無 理 由 支 持 提 意 見 人 提 出 的 進 一 步 擴 闊 道 路

建 議 。 根 據 已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擬 議 發 展 將

後 移 ， 以 便 在 電 照 街 、 書 局 街 、 北 角 邨 里 、

渣 華 道 和 糖 水 道 闢 設 闊 三 米 的 美 化 市 容 種 植

地帶；  

( i i i )  提 意 見 人 建 議 的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整 體 總 樓 面

面 積 達 1 6 7  2 2 6 平 方 米 ( 即 淨 地 積 比 率 為

7 . 8 6 倍 ) ， 較 規 劃 大 綱 所 訂 的 面 積 為 大 ， 而

在海旁位置實屬過於龐大；  

( i v )  是 否 批 准 豁 免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將 受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 管 制 ， 因 此 無 須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就

這方面作出額外管制；  

( m ) 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 申述 R 1 至 R 4 的部分內容涉及前

北 角 邨 用 地 的 用 地 A ， 但 該 用 地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現 時 的 修 訂 無 關 ， 因 此 申 述 的 相 關 部 分 內 容 應 視 為

無效。規劃署不支持申述編號 R 1 至 R 4 的餘下部

分及 R 5 和 R 6，並認為有關申述不應獲接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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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 .  主 席 繼 而 邀 請 申 述 人 、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及 提 意 見 人 闡 釋 其

申述和意見。  

R 1 的代表及 R 2 蔡素玉女士 (東區區議員 )  

6 2 .  蔡 素 玉 女 士 表 示 ， 由 於 R 1 其 餘 的 區 議 員 有 其 他 事 務 處

理 ， 未 能 出 席 聆 訊 ， 因 此 由 她 及 郭 偉 強 先 生 代 表 他 們 。 蔡 女 士

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東 區 區 議 會 曾 就 規 劃 大 綱 提 出 多 項 意 見 及 建 議 。 不

過，他們並未對規劃大綱表示支持；  

( b )  有 關 申 述 由 東 區 區 議 會 1 1 名 民 選 區 議 員 提 交 ， 其

中 1 0 名 區 議 員 來 自 北 角 區 ， 而 另 一 名 則 來 自 鰂 魚

涌 。 這 1 1 名 區 議 員 佔 東 區 區 議 會 民 選 議 員 差 不 多

三 分 之 一 。 區 議 員 在 擬 備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申 述 和 建

議 時 ， 已 就 有 關 用 地 日 後 的 用 途 進 行 透 徹 討 論 ， 其

申 述 充 分 代 表 區 內 居 民 的 意 見 ， 城 規 會 須 予 慎 重 考

慮；  

( c )  該 區 很 多 休 憩 用 地 未 能 為 區 內 人 士 充 分 使 用 。 其 中

一 個 例 子 是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， 該 公 園 常 用 作 舉 辦 全 港

活 動 的 場 地 ， 區 內 人 士 很 難 有 機 會 使 用 公 園 設 施 。

賽 西 湖 公 園 位 於 山 上 的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範 圍 內 ， 而 海

峰 園 的 休 憩 用 地 只 能 夠 沿 一 個 私 人 物 業 的 樓 梯 到

達 。 這 些 現 有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未 能 應 付 區 內 居 民 的

需 要 。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填 海 區 的 擬 議 休 憩 用 地 只 能 夠

經 位 於 油 街 的 海 峰 園 及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到 達 。 由 大 街

步行至擬議休憩用地需時超過 1 0 分 鐘；  

[ 許智文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( d )  位 於 前 北 角 邨 的 擬 議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會 設 於 商 業 及 私

人 住 宅 發 展 內 的 平 台 。 在 私 人 發 展 內 闢 設 公 眾 休 憩

用 地 會 造 成 管 理 及 是 否 容 許 市 民 出 入 的 問 題 。 就 如

城 市 花 園 及 和 富 中 心 的 情 況 相 似 ， 使 用 平 台 上 的 公

眾 休 憩 用 地 必 須 得 到 有 關 管 理 處 的 同 意 ／ 許 可 ； 以

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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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申述人強烈要求城規會檢討用地 A、用地 B 及毗鄰

用地 A 的市政大 廈的用途。用地 A 和用地 B 部分

範 圍 應 保 留 作 區 內 居 民 可 從 地 面 直 接 到 達 的 大 型 地

面公眾休憩用地。發展應在用地 B 東部進行，該處

接 近 現 有 的 政 府 辦 公 大 樓 ， 對 居 民 會 造 成 較 小 的 負

面影響。  

R 1 的代表及 R 4 郭偉強 (東區區議員 )  

6 3 .  郭偉強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1 1 名屬於不同政黨及社區團體的區議員對前北角邨

用 地 的 規 劃 及 日 後 用 途 表 示 關 注 ， 故 此 聯 合 提 交 有

關申述；  

[ 蔡素玉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( b )  申 述 人 備 悉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( 即 用 地 A 與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現 時 的 修 訂 無 關 ， 以 及 申 述 的 相 關 部 分 內 容 屬

於無效 )， 他們對 此感到遺憾。 當局 就前北角邨的擬

議發展諮詢東區區議會時，用地 A 和用地 B 均為諮

詢 事 項 。 東 區 區 議 會 已 表 達 其 看 法 並 提 出 多 項 意

見 。 不 過 ， 當 局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正 式 諮 詢

東區區議會時，他們注意到用地 A 已納入勾地表內

作酒店用途。政府漠視區內居民的意見；  

( c )  正如文件圖 5 所顯示，只有維多利亞公園及賽西湖

公 園 的 面 積 是 相 對 較 大 。 不 過 ，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常 用

作舉辦全港活 動 ( 例如花卉展覽 、年 宵市場及各項其

他活動 )。 對於該 公園能否滿足 北角 區居民的需要及

應 否 計 入 該 區 所 供 應 的 休 憩 用 地 內 ， 實 成 疑 問 。 由

於 賽 西 湖 公 園 位 於 山 上 的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範 圍 內 ， 居

於 北 角 核 心 區 的 居 民 很 難 使 用 該 公 園 。 當 區 區 議 員

表 示 ， 海 峰 園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只 能 夠 沿 一 個 私 人 物

業 的 樓 梯 到 達 。 位 於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擬 議 公 眾 休 憩

用 地 會 設 於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的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上 蓋 的

平 台 。 就 如 其 他 在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闢 設 的 公 眾 休 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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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地 相 似 ， 位 於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擬 議 公 眾 休 憩 用 地

會出現管理及是否容許市民出入的問題；  

( d )  在東區區議會的撥款資助下，暫時沿海旁闢設闊 2 0

米 的 長 廊 。 區 內 居 民 及 公 眾 人 士 經 常 使 用 該 長 廊 。

這 清 楚 顯 示 市 民 對 提 供 更 多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方 面 的 需

求 。 隨 着 人 口 老 化 ， 當 局 須 提 供 足 夠 的 休 憩 用 地 ，

以應付長者在康樂方面的需要；  

( e )  兩 個 先 前 的 球 場 已 用 作 興 建 廉 政 公 署 和 海 關 的 總

部 。 為 了 就 已 發 展 成 廉 政 公 署 總 部 一 部 分 的 足 球 場

作 出 補 償 ， 政 府 曾 一 度 建 議 待 毗 鄰 加 油 站 的 租 約 屆

滿 後 ， 在 該 加 油 站 用 地 闢 設 一 塊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。 不

過 ， 有 關 建 議 因 該 區 對 加 油 站 的 需 求 而 沒 有 實 現 。

因 此 ， 當 局 應 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範 圍 內 闢 設 休 憩 用

地，以便就該足球場作出補償；  

( f )  該 區 缺 乏 供 北 角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使 用

的 會 議 場 地 。 申 述 人 建 議 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內 提 供 該

項設施；  

( g )  由於用地 A 接近現有的住宅發展，因此不適宜用作

發 展 酒 店 。 倘 若 政 府 不 接 納 有 關 的 休 憩 用 地 建 議 ，

則應把該處用作住宅發展較佳。用地 B 東部接近廉

政 公 署 和 海 關 的 總 部 ， 較 宜 發 展 作 酒 店 、 購 物 中 心

及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；以及  

[ 馬錦華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( h )  政 府 應 善 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， 以 改 善 居 民 的 居 住 環

境。  

申述人編號 R 5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(下稱「建設商會」 )  

6 4 .  R 5 的代表李禮賢先生借助於席上提交的一些照片、圖則

及資料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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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R 5 所 關 注 的 涉 及 原 則 問 題 ， 並 認 為 前 北 角 邨 用 地

的擬議地帶劃分及落實安排並不恰當；  

( b )  R 5 最 近 曾 進 行 一 項 關 於 「 優 化 建 築 設 計  -  締 造 可

持 續 建 築 環 境 」 的 研 究 ， 而 有 關 報 告 已 提 交 可 持 續

發 展 委 員 會 。 研 究 的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是 檢 討 前 北 角 邨

用地的地帶劃分；  

( c )  R 5 認 為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作 適 當 的 地 帶 十 分 重 要 。 他

們 關 注 城 規 會 及 規 劃 署 在 為 市 區 範 圍 建 議 適 當 的 地

帶 劃 分 時 ， 未 有 採 用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方 針 。 前 北 角 邨

用 地 提 供 一 個 改 善 北 角 市 區 環 境 質 素 的 良 機 ， 但 當

局 並 無 利 用 這 個 機 會 。 在 考 慮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最 佳 的

長 遠 用 途 時 ， 當 局 並 沒 有 充 分 重 視 城 市 熱 島 效 應 、

全 球 暖 化 、 空 氣 質 素 欠 佳 、 通 風 欠 佳 、 市 區 綠 化 措

施 不 足 ， 以 及 對 公 眾 衞 生 和 社 區 生 活 質 素 造 成 負 面

影響等問題；  

[ 吳惠敏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按社區的情況處理密度問題  

( d ) 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提 供 減 低 社 區 發 展 密 度 的 良 機 。 北 角

是 一 個 建 築 密 集 的 舊 區 。 現 有 建 築 物 及 街 道 模 式 在

未 來 5 0 年 或 以 上 仍 會 保 持 不 變 。 即 使 現 有 的 舊 建

築 物 予 以 重 建 ， 亦 只 會 由 同 類 的 建 築 物 及 沿 路 增 設

一 些 綠 化 措 施 所 取 代 ， 因 此 不 會 為 市 區 的 居 住 環 境

帶來重大改善；  

( e )  城 規 會 不 應 按 每 塊 用 地 的 情 況 處 理 密 度 問 題 ， 而 應

以 整 個 社 區 的 方 式 處 理 。 與 毗 鄰 地 區 比 較 ， 前 北 角

邨 用 地 的 規 模 相 對 較 大 。 城 規 會 應 藉 此 良 機 利 用 有

關 用 地 減 低 該 區 的 整 體 發 展 密 度 ， 並 為 市 區 環 境 帶

來 重 大 改 善 。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是 一 塊 由 政 府 為 社 區 管

理 的 社 區 土 地 。 該 用 地 提 供 用 以 解 決 市 區 問 題 的 珍

貴空間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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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若 城 規 會 以 一 貫 方 式 按 每 塊 用 地 的 情 況 減 低 發 展 密

度 ， 將 會 對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發 展 權 造 成 負 面 影

響 。 把 私 人 土 地 的 用 途 地 帶 降 級 不 會 帶 來 重 大 改

善 ， 因 為 現 有 建 築 物 仍 會 留 在 有 關 用 地 上 。 政 府 亦

會 被 批 評 把 私 人 用 地 的 用 途 地 帶 降 級 而 不 作 補 償 ；

藉 着 出 售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增 加 該 區 的 城 市 密 度 ； 以 及

降低北角的居住環境質素；  

( g )  政 府 應 減 少 發 展 用 地 的 數 目 而 非 降 低 用 地 的 發 展 密

度 。 若 按 規 劃 署 所 述 般 降 低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地 積 比

率 ， 並 不 能 解 決 有 關 問 題 ， 因 為 此 舉 會 導 致 發 展 用

地數目增加而非提高休憩用地面積；  

按整體情況提供休憩用地  

( h )  規 劃 署 用 以 計 算 休 憩 用 地 需 求 的 方 法 存 有 問 題 。 根

據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， 北 角 的 計 劃

人口為 1 7 7  9 2 8 人，但規劃署在計算休憩用地需求

時，似乎採用了 1 6 1  1 0 0 這個較低數字。如果當局

以 1 7 7  9 2 8 人為北角的計劃人口，則該區所需的鄰

舍 休 憩 用 地 面 積 約 為 1 7 . 8 公 頃 。 把 現 時 和 計 劃 闢

設 的 休 憩 用 地 計 算 在 內 ， 該 區 缺 少 了 五 公 頃 的 鄰 舍

休 憩 用 地 。 考 慮 到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功 能 及 使 用 情

況 ， 該 公 園 應 計 入 全 港 或 區 域 休 憩 用 地 ， 在 計 算 區

內 提 供 的 休 憩 用 地 時 ， 該 公 園 的 面 積 不 應 計 算 在 內

或 應 予 大 幅 扣 減 。 若 果 扣 除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， 該 區 共

缺少了 1 4 . 4 公頃 的休憩用地；  

( i )  規 劃 署 在 定 出 休 憩 用 地 需 求 方 面 所 採 用 的 標 準 已 經

過 時 。 有 關 標 準 自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未 有 加 以 修

訂 ， 因 此 不 符 合 不 斷 轉 變 的 公 眾 期 望 。 自 出 現 嚴 重

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以 來 ， 社 會 有 重 大 轉 變 ， 對 更

健 康 環 境 的 需 求 更 大 。 不 過 ， 現 時 缺 乏 可 供 進 行 體

育 及 康 樂 活 動 的 公 眾 場 地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表 示 ， 所 有

足 球 場 差 不 多 已 被 充 分 使 用 ， 並 無 剩 餘 發 展 空 間 以

應付不斷增加的需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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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休 憩 用 地 的 分 布 亦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。 正 如 文

件圖 5 所顯示，在前北角邨用地附近的範圍內並沒

有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， 而 北 角 核 心 區 的 居 民 亦 很 難 前 往

位 於 北 角 邊 緣 及 山 上 的 休 憩 用 地 。 北 角 休 憩 用 地 的

數量及分布均未符合標準；  

( k )  在 「 優 化 建 築 設 計  -  締 造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」 的 研 究

內 ， 當 局 根 據 公 眾 人 士 提 出 的 一 般 可 持 續 發 展 因 素

及 實 施 問 題 ， 評 估 勾 地 表 內 全 部 6 0 塊 用 地 。 有 關

的五項因素為：  

i )  會否令屏風效應加劇 ?  

i i )  會否阻擋通風空隙？  

i i i )  會 否 剝 奪 在 高 密 度 地 區 提 供 綠 化 措 施 及 休 憩 用

地的機會？  

i v )  會否對海濱地區造成負面影響？以及  

v )  會否不必要地增加社區的密度？  

( l )  規 劃 大 綱 所 夾 附 的 核 准 圖 則 已 用 作 進 行 評 估 ， 並 用

以 擬 備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。 正 如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所 顯 示 ，

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上 的 建 築 物 過 長 ， 會 對 毗 鄰 地 區 造

成 負 面 的 屏 風 效 應 。 在 有 關 用 地 上 的 擬 議 休 憩 用 地

其 實 是 建 築 物 之 間 的 空 間 。 大 致 來 說 ， 在 前 北 角 邨

用地上的擬議發展未能符合上述五項評估準則；  

( m )  盈 智 經 濟 及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就 休 憩 用 地 價 值 所 進

行 的 研 究 顯 示 ， 香 港 人 對 休 憩 用 地 的 估 值 是 所 涉 土

地 可 能 售 價 的 兩 倍 。 此 外 ， 公 眾 願 意 支 付 在 其 所 屬

地 區 提 供 更 多 休 憩 用 地 的 費 用 。 有 關 結 果 非 常 充 分

地反映社會價值；  

[ 張學明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( n )  他 展 示 了 一 張 把 有 關 用 地 用 作 海 濱 公 園 的 電 腦 合 成

照 片 ( 圖 表 A 3 . 4 ) 。 即 使 當 局 闢 設 面 積 約 為 三 公 頃

的 休 憩 用 地 ， 仍 不 足 以 彌 補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的 不 足 。

就 社 會 價 值 而 言 ， 闢 設 公 園 較 擬 出 售 的 用 地 可 創 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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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高 的 價 值 。 有 關 用 地 亦 可 包 括 一 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區設施，及數量大幅減少的私人發展；  

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劃分不恰當  

( o )  前 北 角邨 用 地的 原有 地 帶劃 分 (即 「住 宅 ( 甲類 ) 」 地

帶 、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及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

帶 )可能較 佳，因 為各支區已清 楚劃 作與附近地區更

為 協 調 的 不 同 用 途 ， 而 在 落 實 有 關 用 途 方 面 亦 較 為

簡單及容易；  

( p )  不 過 ， 擬 議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劃 分 把 各 種 不 同

用 途 納 入 一 大 塊 用 地 ( 即 用 地 B ) 內 ， 而 該 塊 用 地 與

鄰 近 地 區 並 不 相 稱 。 小 型 發 展 商 可 參 與 發 展 的 空 間

很 小 。 規 劃 大 綱 所 顯 示 的 擬 議 休 憩 用 地 只 是 建 築 物

之 間 的 空 間 ， 如 果 所 有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均 納

入 私 人 發 展 內 ， 便 沒 有 建 築 羣 體 設 計 可 言 。 因 此 ，

申 述 人 建 議 把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及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

施分設於不同用地；  

( q )  由 於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是 一 塊 空 置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當 局 亦

沒 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有 關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劃

分；  

( r )  在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有 違 政 府 當

局 向 立 法 會 陳 述 有 關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不 應 設 於 私 人 發

展項目內的立場；  

( s ) 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規 劃 大 綱 所 訂 明 的

擬 議 發 展 會 對 滲 進 附 近 地 區 的 盛 行 風 構 成 重 大 障

礙。前北角邨用地不適合進行擬議發展；  

結論  

( t )  城 規 會 應 根 據 新 式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規 劃 方 法 ， 並 因

應 社 區 需 要 進 行 城 市 設 計 程 序 ， 藉 以 重 新 考 慮 前 北

角邨用地的地帶劃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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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u ) 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應 為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的 優 先 土 地 用 途 。

政 府 在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方 面 應 遵 照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

準則》的規定；以及  

( v )  由 於 規 劃 大 綱 已 清 楚 顯 示 有 關 用 地 各 別 部 分 的 不 同

用 途 ， 因 此 當 局 應 避 免 以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劃 分

方 式 處 理 有 關 的 發 展 事 宜 。 城 規 會 可 把 有 關 用 地 的

不 同 部 分 劃 作 特 定 的 用 途 地 帶 ， 以 便 輕 易 地 落 實 有

關 發 展 。 就 此 ， 已 擬 備 的 概 念 發 展 計 劃 ， 主 要 的 土

地用途包括沿海濱闢設長廊；把用地 A 作動態康樂

用 途 ； 在 用 地 B 面 向 北 角 碼 頭 的 部 分 闢 設 文 娛 廣

場；在用地 B 的 西南及東北部提供政府、機構或社

區設施；以及在有關用地的東南部進行住宅發展。  

申述編號 6 及意見 編號 1 創建香港  

6 5 .  R 6 及 C 1 的 代 表 司 馬 文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提 出 下 列 要

點︰  

( a )  城 規 會 主 席 、 官 方 委 員 及 秘 書 代 表 政 府 一 方 ， 擬 推

售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及 盡 量 提 高 有 關 用 地 的 土 地 收 入 。

鑑 於 立 場 有 所 衝 突 ， 城 規 會 主 席 、 官 方 委 員 及 秘 書

不應參與有關申述的商議；  

( b ) 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是 沿 海 少 數 仍 然 空 置 並 容 許 改 變 用 途

的用地之一；  

( c )  東 區 區 議 會 曾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舉 辦 北 角 汀 綜 合 發 展 城

市 設 計 概 念 比 賽 ， 該 項 比 賽 顯 示 社 區 對 有 關 用 地 的

規 劃 及 日 後 用 途 的 期 望 。 所 有 擬 議 計 劃 均 有 一 個 共

同 主 題 ， 即 在 有 關 用 地 採 用 低 或 有 限 的 發 展 密 度 。

當 局 在 制 訂 發 展 建 議 時 應 顧 及 社 區 期 望 ， 而 城 規 會

就有關申述作出決定前亦應了解這些期望；  

( d )  有 關 人 士 經 常 要 求 當 局 檢 討 港 島 的 發 展 密 度 。 為 解

決 交 通 及 環 境 問 題 ， 該 區 的 發 展 密 度 必 須 降 低 。 因

此 ，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不 應 出 售 作 住 宅 用 途 ， 此 舉 會 增

加該區的發展密度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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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隨 着 人 口 老 化 ， 當 局 須 提 供 更 多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便 為

區 內 居 民 服 務 。 根 據 其 個 人 經 驗 ， 區 內 居 民 經 常 於

早 上 使 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， 該 公 園 亦 用 作 舉 辦 很 多 活

動 。 另 一 塊 大 型 休 憩 用 地 是 賽 西 湖 公 園 ， 但 該 公 園

位 於 山 上 ， 區 內 居 民 不 容 易 前 往 ， 令 該 公 園 未 盡 其

用 。 至 於 規 劃 署 提 及 的 其 他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， 該 等 休

憩 用 地 一 般 面 積 細 小 ， 其 中 一 些 用 地 以 混 凝 土 鋪

築 ， 其 上 並 無 或 甚 少 樹 木 及 康 樂 ／ 輔 助 設 施 。 當 局

有 需 要 在 北 角 闢 設 一 個 正 式 的 標 準 公 園 ， 而 前 北 角

邨用地屬於合適的用地。  

6 6 .  由 於 申 述 人 及 申 述 人 與 提 意 見 人 的 代 表 已 完 成 簡 介 ， 主

席請委員提出問題。  

提供公眾休憩用地及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  

6 7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關 於 北 角 的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量 ， 申 述 人 認

為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經 常 用 作 舉 辦 全 港 活 動 ， 故 不 應 計 算 作 該 區 的

休 憩 用 地 。 該 名 委 員 詢 問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內 六 個 足 球 場 的 總 面 積

為 何 ， 因 該 等 足 球 場 會 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辦 全 港 活 動 時 被 佔

用 。 區 潔 英 女 士 展 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內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的 測 量 圖

資 料 ， 並 表 示 該 等 足 球 場 佔 整 個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面 積 少 於 五 分

一 ， 而 且 並 非 全 年 均 會 用 作 舉 辦 全 港 活 動 。 正 如 R 6 所 提 及 ，

該 區 很 多 居 民 亦 經 常 使 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。 除 了 足 球 場 外 ， 區 內

居 民 也 可 使 用 公 園 內 其 他 的 用 地 和 設 施 。 區 女 士 重 申 維 多 利 亞

公 園 在 政 府 內 部 圖 則 上 一 直 指 定 作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。 即 使 採 納 把

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視 為 區 域 休 憩 用 地 的 建 議 ，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

與 準 則 》 ，該 公園 5 0 % 的 範 圍 仍應 計 算 作 地區 休 憩用 地 。 根 據

以 上 計 算 方 法 ， 區 內 普 遍 仍 有 足 夠 的 休 憩 用 地 。 李 禮 賢 先 生 就

須 提 供 的 休 憩 用 地 的 計 算 方 法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區 潔 英 女 士 在 回 應

時 澄 清 說 ， 規 劃 署 在 計 算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面 積 時 ， 會 計 算 常 住 和

流 動 居 民 而 不 包 括 暫 住 人 口 ， 正 是 由 於 這 個 原 因 ， 計 劃 人 口 設

定為 1 6 1  0 5 4 人 。  

〔黃遠輝先生此時離席。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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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8 .  李 禮 賢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，

北 角 區 現 有 人 口 1 6 1  6 7 2 人 ， 而 計 劃 人 口 估 計 為 1 7 7  9 2 8

人 。 在 計 算 須 提 供 的 休 憩 用 地 時 把 暫 住 人 口 剔 除 ， 做 法 並 不 合

理 ， 因 為 該 等 人 口 同 樣 會 使 用 休 憩 用 地 設 施 。 再 者 ， 計 算 所 得

的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量 是 最 少 須 提 供 的 休 憩 用 地 數 量 。 正 如 文 件 的

圖 5 所 顯 示 ，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周 圍 根本 沒 有 任 何 鄰 舍 休憩 用 地 。

規 劃 署 承 認 該 區 的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尚 欠 3 . 9 公 頃 。 即 使 把 維 多利

亞 公 園 5 0 % 的 範圍 計 算 作 地區 休 憩用 地 ， 仍 無法 解 決北 角 鄰 舍

休憩用地不足的問題。  

6 9 .  一 名 委 員 就 兩 個 球 場 已 用 作 興 建 廉 政 公 署 總 部 和 香 港 海

關 總 部 一 事 提 出 詢 問 ， 區 潔 英 女 士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位 於 電 照 街 的

香 港 海 關 總 部 用 地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一 直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 雖 然 該 用 地 部 分 範 圍 曾 經 用 作 臨 時 籃 球 場 ， 但

該 用 地 並 非 擬 作 休 憩 用 地 用 途 。 渣 華 道 足 球 場 已 發 展 為 廉 政 公

署 總 部 的 一 部 分 ， 為 作 補 償 ， 糖 水 道 已 闢 設 一 塊 面 積 相 若 的 鄰

舍休憩用地 ( L O 1 1 )。  

7 0 .  郭偉強先生表示 L O 1 1 與廉政公署 總部用地的面積也許

相 同 ， 但 前 者 的 形 狀 不 規 則 ， 故 不 太 適 合 作 休 憩 用 地 用 途 。 如

果 政 府 的 原 意 是 在 糖 水 道 用 地 而 非 渣 華 道 加 油 站 用 地 闢 設 鄰 舍

休 憩 用 地 以 作 補 償 ， 他 質 疑 政 府 為 何 安 排 東 區 區 議 員 前 往 加 油

站用地實地視察。  

7 1 .  鑑 於 有 申 述 人 提 出 意 見 ， 指 部 分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於 公 眾 來

說 並 非 真 正 可 用 ，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該 等 用 地 的 實 際 情 況 為 何 。 區

潔 英 女 士 表 示 ， 文件 的 圖 5 及 附 件 已 提 供 有 關 該 等 休憩 用 地 的

詳 細 資 料 。 海 峰 園 的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可 從 福 蔭 道 直 接 前 往 。 區 潔

英 女 士 又 指 出 區 內 居 民 經 常 使 用 賽 西 湖 公 園 。 她 亦 展 示 郭 偉 強

先 生 特 別 提 及 的 一 些 憩 用 地 的 照 片 ， 包 括 糖 水 道 和 海 峰 園 的 休

憩用地及賽西湖公園。  

7 2 .  區 潔 英 女 士 回 應 蔡 素 玉 女 士 的 意 見 ， 表 示 規 劃 大 綱 在 二

零 零 九 年 年 初 提 交 東 區 區 議 會 以 諮 詢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當 時 東 區

區 議 員 提 出 了 許 多 意 見 和 建 議 。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已 全 數 提

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至 於 北 角 汀 綜 合 發 展 城 市 設 計 概 念 比 賽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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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馬 文 先 生 特 別 提 及 的 得 奬 作 品 亦 已 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小

組委員在通過有關的規劃大綱前，已考慮所有有關資料。  

7 3 .  對 於 李 禮 賢 先 生 就 於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

的 政 策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區 潔 英 女 士 表 示 載 於 相 關 立 法 會 文 件 的

政 策 訂 明 ， 「 應 該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空 間 的 特 殊 情 況 的 例 子 包 括 ：

建 議 在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提 供 的 公 眾 休 憩 空 間 坐 落 樓 宇 密 集 的 地

區 ， 而 該 區 的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又 嚴 重 不 足 ； 或 有 關 的 公 眾 休 憩 空

間是已規劃的海濱長廊而鄰近私人發展項目；或……」。  

7 4 .  一名委員詢問郭 偉 強 先 生 ， 列 於 規 劃 大 綱 的 擬 議 公 眾 休

憩 用 地 是 否 足 以 應 付 區 內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郭 先 生 答 稱 雖 然 該 區 有

很 多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， 但 當 中 有 不 少 休 憩 用 地 都 不 能 使 用 。前北

角邨 用 地 周 圍 根 本 沒 有 任 何 休 憩 用 地 。 保 留前北角邨 用 地 作 社

區 用 途 ， 正 是 市 民 提 出 的 要 求 。 城 市 規 劃 應 以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為

目標而非僅為了維持現狀。  

7 5 .  另一名委員詢問用地 B 會提供什麼類型的政府、機構或

社區設施，區潔英女士答稱根據規劃 大 綱 ， 該 處 會 提 供 綜 合 家

庭 服 務 中 心 、 特 殊 幼 兒 中 心 暨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、 為 殘 疾 人

士 而 設 的 地 區 支 援 中 心 、 社 區 會 堂 、 老 人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和 公

廁。  

7 6 .  該名委員繼續 詢 問 北 角 渡 輪 碼 頭 及 渣 華 道 市 政 大 廈 有 否

任 何 發 展 計 劃 ， 區 潔 英 女 士 答 稱 北 角 渡 輪 碼 頭 並 不 包 括 在 有 關

用 地 的 範 圍 內 。 由 規 劃 署 負 責 進 行 的 「 港 島 東 海 旁 研 究 」 正 研

究 可 否 優 化 碼 頭 以 涵 蓋 康 樂 及 其 他 用 途 。 碼 頭 日 後 進 行 的 優 化

計 劃 可 依 循 作 娛 樂 及 康 樂 用 途 這 兩 大 方 向 。 上 述 研 究 完 成 後 ，

政 府 會 探 討 實 施 方 法 和 未 來 路 向 ， 俾 能 更 善 用 渡 輪 碼 頭 。 渣 華

道 市 政 大 廈 則 提 供 多 項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， 服 務 區 內 居

民，該市政大廈目前並無重建計劃。司馬文先生表示， R 6 先前

曾 向 共 建 維 港 委 員 會 建 議 把 渡 輪 碼 頭 納 入 重 建 範 圍 。 渡 輪 碼 頭

是 重 要 的 觀 光 設 施 ， 可 以 把 人 們 帶 到 海 濱 。 獨 立 進 行 碼 頭 重 建

項 目 的 成 本 相 當 高 昂 ， 在 財 政 上 未 必 可 行 。 然 而 ， 有 關 建 議 不

獲共建維港委員會接納。  

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劃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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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 .  一名委員 詢問城規 會對屬擬 議「綜合 發展區 ( 3 )」地 帶 的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的 設 計 有 否 任 何 管 制 。 區 潔 英 女 士 表 示 正 如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所 載 ， 發 展 商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時

須 輔 以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( 包 括 美 化 環 境 及 城 市 設 計 建 議 和 其 他 技 術

評估 )，以供批准。城規會可對休憩用地的設計施加管制。  

7 8 .  一名委員詢問擬議的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劃分能否滿足

申述人的要求，即提供更多休憩用地以服務社區。區潔英女士

表 示 ， 正 如 規 劃 大 綱 所 載 ， 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上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 

1 5  0 0 0 平方米的大型地面公眾休憩用地，包括闊 2 0 米的海濱

長 廊 ， 這 大 體 上 符 合 申 述 人 的 要 求 。 一 些 申 述 人 要 求 把 整 塊 用

地 保 留 作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共 設 施 。 然 而 ， 該 用 地 是 一 塊 政 府

土 地 ， 可 以 容 納 各 種 用 途 ， 以 滿 足 社 會 、 經 濟 和 房 屋 需 要 。 除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共 設 施 外 ， 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上 提 供 規 模 適 中

的 住 宅 ／ 商 業 發 展 ， 可 取 得 適 當 的 平 衡 ， 以 滿 足 社 區 的 需 要 。

獲 通 過 規 劃 大 綱 的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參數 已 在「綜合發展區 ( 3 )」

地帶的「註釋」中訂明。  

7 9 .  李禮賢先生持不同意見，並表示把有關用地劃為「 綜 合

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並 不 恰 當 。 擬 議 的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帶 劃 分和

所 涉 事 項 的 複 雜 程 度 ， 實有違良好規劃與妥善實施的原則。規

劃大綱已訂明該用地的用途和主要發展參數及規劃要求，並提

出了一個概念方案 (見規劃大綱圖 6 )。發展商須按照這個方案

或一個相若的方案興建各項設施。當局就於私人 發 展 項 目 內 提

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的 指 引 訂 明 ，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， 否 則 不 應 在 私 人

發 展 項 目 內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。前北角邨 用 地 是 一 塊 空 置 的 政

府 土 地 ， 並 不 涉 及 特 殊 情 況 。 擬 議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可 在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上 另 行 指 定 作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， 並 從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地 帶 的 範 圍 中 剔 除。當局亦可要求發展商根據批地條件，

在有關用地內的毗連地段分別興建住宅／商業發展和公眾休憩

用地，並在公眾休憩用地落成後將其交 還 政 府 。 此 乃 完 全 不 同

的 做 法 ， 而 有 關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應 劃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而 非

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。  

8 0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該用地上的擬議平台發展可能在通風和

視覺效果方面造成負面影響。此外，由於前北角邨 用 地 是 一 塊

空 置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而 規 劃 大 綱 附 載 的 圖 則 已 清 楚 顯 示 用 地 不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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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分 的 已 規 劃 用 途 ， 該 名 委 員 詢 問 把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

地 帶 的 理 據 何 在 。 區 潔 英 女 士 澄 清 說 ， 東 區 走 廊 在 空 氣 質 素 和

噪 音 方 面 對前北角邨 用 地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該 用 地 上 的 住 宅 大 廈

須從東區走廊往後移 5 0 米。此外，亦建議在用地的海旁範圍附

近 興 建 一 幢 商 業 暨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大 樓 ， 作 為 東 區 走 廊 與 其

南 面 住 宅 大 廈 之 間 的 緩 衝 區 。 把 該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

帶 實 屬 恰 當 ， 既 可 確 保 在 用 地 上 進 行 一 體 化 的 綜 合 發 展 ， 又 可

提 供 靈 活 性 ， 讓 準 發 展 商 因 應 各 方 面 的 限 制 ， 從 設 計 和 不 同 土

地 用 途 的 布 局 探 討 最 佳 發 展 方 案 。 規 劃 大 綱 列 出 該 用 地 的 主 要

發 展 參 數 和 規 劃 要 求 ， 為 擬 備 規 劃 申 請 及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提 供 指

引 。 規 劃 大 綱 圖 6 所 顯 示 的 概 念 方 案 只 說 明 發 展 概 念， 僅 作 參

考 用 途 。 準 發 展 商 會 根 據 規 劃 大 綱 訂 明 的 要 求 ， 擬 備 本 身 的 發

展 方 案 。 由 於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是 根 據 發 展 概 念 擬 備 ， 倘 擬 議 方 案

偏 離 規 劃 大 綱 的 發 展 概 念 ， 準 發 展 商 須 就 擬 議 方 案 進 行 空 氣 流

通 評 估 ， 證 明 就 戶 外 風 環 境 而 言 ， 擬 議 方 案 不 會 比 規 劃 大 綱 的

概 念 方 案 遜 色 。 當 局 備 悉 市 民 所 關 注 的 平 台 發 展 問 題 。 為 確 保

有 足 夠 的 通 風 空 間 和 保 護 海 旁 景 觀 ， 規 劃 大 綱 訂 明 用 地 的 最 大

上 蓋 面 積 為 6 0 %， 避 免 平 台構 築 物過 於 龐 大 。此 外 ，酒 店 、 住

宅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途及商業發展的停車場須設於地庫。  

空氣流通評估研究  

8 1 .  區 潔 英 女 士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， 表 示 規 劃 署 在 擬 備 有

關 用 地 的 發 展 建 議 時 ， 研 究 顧 問 曾 利 用 風 洞 測 試 進 行 空 氣 流 通

評 估 研 究 ， 以 評 估 有 關 發 展 對 該 用 地 和 附 近 地 區 行 人 水 平 的 通

風 有 何 影 響 。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發 現 ， 用 地 中 部 用 以 容 納 公 共

交 通 總 站 的 平 台 構 築 物 若 四 面 密 封 不 透 風 會 影 響 渣 華 道 沿 路 的

通 風 情 況 。 為 了 盡 量 避 免 阻 礙 通 風 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建 議 採

取 多 項 改 善 措 施 ， 包 括 興 建 最 少 兩 面 為 開 放 式 的 公 共 交 通 總

站 ， 讓 盛 行 風 滲 入 用 地 ； 降 低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的 高 度 ； 保 留 沿 書

局 街 和 琴 行 街 的 兩 道 通 風 廊 ； 以 及 在 擬 議 建 築 物 之 間 預 留 間

距。規劃大綱已顧及上述各項建議。  

8 2 .  李禮賢先生表示， 建 設 商 會 關 注 申 述 地 點 有 環 境 方 面 的

問 題 ， 而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須 負 責 解 決 有 關 問 題 。 正 如 前 北 角

邨 用 地 的 規 劃 大 綱 所 載 ， 擬 議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設 於 住 宅 發 展 對 下

的 位 置 ，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所 在 的 平 台 構 築 物 會 為 該 區 帶 來 景 觀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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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風 問 題 。 不 過 ， 若 把 有 關 用 地 分 割 成 較 小 用 地 ， 分 別 劃 為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、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及 「 休 憩 用

地 」 地 帶 ， 而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則 設 於 一 塊 屬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的

休 憩 用 地 上 ， 有 關 問 題 便 可 以 避 免 。 再 者 ， 若 採 用 這 個 簡 化 的

地 帶 劃 分 方 法 ，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會 在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用 地 上 興 建

住 宅 發 展 ， 而 屬 於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的 擬 議 休 憩 用 地 和 屬 於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可 以 由 政

府 根 據 工 務 計 劃 興建 。 把 前 北 角 邨 用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區 ( 3 ) 」

地 帶 ， 會 使 設 計 缺 乏 靈 活 性 ， 有 違 良 好 規 劃 的 原 則 ， 因 此 並 不

恰當。  

8 3 .  司 馬 文 先 生 表 示 該 區 現 時 的 氣 流 會 因 有 關 用 地 上 的 龐 大

發 展 而 轉 弱 。 規 劃 大 綱 所 提 及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僅 列 出 用 地

完 成 發 展 後 為 符 合 最 低 通 風 標 準 而 須 採 取 的 措 施 。 只 要 當 局 因

應 市 民 的 期 望 ， 把 該 用 地 發 展 為 休 憩 用 地 ， 上 述 問 題 便 可 獲 得

解 決 。 這 做 法 亦 能 為 北 角 居 民 提 供 較 佳 的 生 活 環 境 。 郭 偉 強 先

生 表 示 ， 就 擬 議 發 展 可 能 造 成 的 通 風 影 響 進 行 的 評 估 並 不 足

夠 。 由 於 該 用 地 的 主 風 為 東 風 ， 位 於 海 旁 的 擬 議 發 展 會 形 成 強

大 的 障 礙 物 ， 阻 擋 盛 行 風 滲 入 附 近 地 區 。 他 促 請 城 規 會 在 收 到

發 展 商 提 交 給 其 考 慮 的 規 劃 申 請 及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後 ， 要 特 別 留

意有關發展對通風造成的影響。  

8 4 .  由 於 委 員 沒 有 進 一 步 的 提 問 ， 主 席 表 示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結

束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離 席 後 商 議 申 述 ， 稍 後 會 把

決 定 通 知 他 們 。 主 席 多 謝 申 述 人 、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、 提 意 見 人 ，

以及規劃署的代表出席聆訊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8 5 .  對 於 司 馬 文 先 生 認 為 主 席 和 各 官 方 委 員 作 為 政 府 的 代

表 ， 不 應 參 與 商 議 涉 及 政 府 政 策 的 申 述 ，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已 曾 就

此 方 面 諮 詢 法 律 意 見 。 根 據 有 關 法 律 意 見 ， 在 一 個 行 政 決 策 機

構 中 ， 主 席 和 官 方 委 員 的 參 與 不 會 影 響 其 獨 立 性 和 公 正 性 。 有

關法律意見的重點如下：  

( a )  城 規 會 在 制 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 所

指 明 的 圖 則 的 過 程 中 ， 是 履 行 其 行 政 職 能 。 條 例 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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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具 體 條 文 ， 授 權 官 方 委 員 參 與 城 規 會 的 審 議 工

作；  

( b )  作 為 一 個 行 政 決 策 機 構 的 成 員 ， 主 席 對 提 請 城 規 會

決 定 的 事 項 有 意 見 是 意 料 中 事 。 城 規 會 須 確 保 本 身

及 其 全 體 委 員 在 作 出 決 定 的 過 程 中 公 正 行 事 ， 但 他

們可以對城規會將要討論的事項有既定意見；  

( c )  《 行 政 法 》 規 定 ， 決 策 者 可 訂 明 一 項 政 策 ， 並 在 決

策 過 程 中 根 據 該 項 政 策 作 出 決 定 ， 而 不 得 違 反 須 完

全 保 持 獨 立 公 正 的 原 則 ， 即 他 們 在 作 出 決 定 的 過 程

中 須 公 正 行 事 ， 並 須 就 有 待 決 策 的 事 項 作 出 適 當 考

慮；以及  

( d )  香 港 法 院 曾 在 多 宗 案 件 中 確 認 ， 在 一 個 行 政 決 策 機

構 中 ， 官 方 委 員 的 參 與 不 會 影 響 其 獨 立 性 和 公 正

性。  

8 6 .  李 禮 賢 先 生 就「綜 合 發 展 區」地帶劃分及獲通過的規劃

大綱提出意 見 ， 指 有 關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 會 受 到 局 限 ， 而 且 必 須

嚴 格 依 循 規 劃 大 綱 附 載 的 概 念 方 案 。 主 席 表 示 有 關 意 見 並 不 正

確 。 準 發 展 商 可 根 據 規 劃 大 綱 訂 出 的 要 求 ， 擬 備 本 身 的 發 展 方

案 。 倘 擬 議 方 案 偏 離 規 劃 大 綱 的 發 展 概 念 ， 準 發 展 商 須 就 擬 議

方 案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， 以 證 明 有 關 方 案 不 會 對 通 風 造 成 影

響。  

8 7 .  有 申 述 人 認 為 北 角 沒 有 足 夠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但 一 名 委

員 並 不 同 意 ， 原 因 是 所 提 意 見 並 無 事 實 根 據 。 該 區 的 不 同 地 點

都 設 有 休 憩 用 地 。 然 而 ， 該 名 委 員 認 為 應 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提 供

一 塊 大 型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滿 足 區 內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秘 書 回 應 時

表示，正如前北角 邨用地的規劃大綱 (見文件附件 V I ) 所載，須

提 供 不 少 於 1 5  0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海 濱 長

廊 和 鄰 近 北 角 渡 輪 碼 頭 的 中 央 廣 場 ， 供 市 民 享 用 。 除 了 公 眾 休

憩 用 地 外 ， 發 展 商 亦 須 根 據 每 人 最 少 應 有 一 平 方 米 休 憩 用 地 的

標 準 ， 為 住 宅 發 展 的 居 民 提 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。 正 如「綜 合 發 展

區」地帶所規定，發展商會以總 綱 發 展 藍 圖 的 形 式 向 城 規 會 提

交擬議發展的詳細設計，並輔以各項技術評估，以供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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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8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考 慮 到 北 角 居 民 會 使 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， 質 疑

該 公 園 何 以 不 應 計 入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量 。 該 名 委 員 支 持 擬 議 的

「綜 合 發 展 區」地 帶 劃 分 ， 因 為 這 個 地 帶 劃 分 可 提 供 靈 活 性 ，

讓 準 發 展 商 探 討 不 同 的 發 展 方 案 ， 以 滿 足 市 民 不 斷 轉 變 的 需 要

及 期 望 ； 又 可 確 保 對 擬 議 發 展 的 組 合 、 規 模 、 設 計 和 布 局 實 施

適 當 的 規 劃 管 制 。 李 禮 賢 先 生 建 議 把 該 用 地 分 割 為 多 個 作 不 同

土 地 用 途 的 支 區 。 由 於 這 個 建 議 不 能 在 設 計 上 提 供 靈 活 性 ， 又

不 能 讓 擬 議 發 展 採 用 一 體 化 的 綜 合 設 計 ， 以 符 合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地 帶 的 意 向 ， 因 此 不 獲 支 持 。 發 展 商 須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規 劃

申 請 ， 並 輔 以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， 以 供 考 慮 和 批 准 。 委 員 備 悉 維 多

利 亞 公 園 某 些 地 方 有 時 會 用 作 舉 辦 全 港 活 動 ， 但 這 些活動的受

益者包括該區居民，而該區居民亦可使用公園內的其他地方和

設施。  

8 9 .  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同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，

是 正 確 的 做 法 ， 可 確 保 在 用 地 上 進 行 一 體 化 的 綜 合 發 展 。 該 名

委 員 亦 認 為基 於 用地 的 發 展 限制 ， 包括 最 大 上 蓋面 積為 6 0 % 、

最高地積比率為 3 . 2 2 倍，以及最高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

8 0 米，前 北角 邨 用地的 擬議 發展不 大可能 會為 該區帶 來通風問

題 。 擬 在 前 北 角 邨 用 地 上 提 供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， 亦 能

服務區內居民。  

9 0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小組委員會在二零零九年審議前北角邨

用 地 的 規 劃 大 綱 時 ， 已 徹 底 討 論 有 關 問 題 ， 包 括 申 述 人 在 聆 訊

席 上 提 出 的 問 題 ， 例 如 有 關 平 台 發 展 以 及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、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和 其 他 設 施 的 問 題 。 該 等 問 題 已 經 獲 得 處

理 ， 而 規 劃 大 綱 亦 予 以 修 訂 ， 以 顧 及 小 組 委 員 會 所 關 注 的 問

題。另一名 委員認 為，把整塊 用地 B 劃為「 綜合發展 區」地帶

也 許 無 法 為 小 型 發 展 商 及 建 築 師 提 供 參 與 機 會 ， 但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地 帶 劃 分 可 提 供 適 當 的 靈 活 性 ， 亦 可 對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 施

加規劃管制 。總言 之，把用地 B 劃 為「綜合發 展區」 地帶實屬

恰 當 。 不 過 ， 該 名 委 員 擔 心 用 地 上 的 平 台 發 展 可 能 在 視 覺 效 果

和 通 風 方 面 對 該 區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據 悉 ， 規 劃 大 綱 已 就 平 台 發

展 訂 出 一 些 要 求 ， 例 如 須 降 低 平 台 的 高 度 以 利 便 通 風 、 公 共 交

通 總 站 須 採 用 開 放 式 設 計 、 平 台 上 須 有 通 透 的 擋 風 點 ， 以 及 停

車 場 須 設 於 地 庫 等 。 該 名 委 員 認 為 應 制 定 其 他 指 引 ， 避 免 用 地

上 的 平 台 構 築 物 過 於 龐 大 。 為 此 ， 秘 書 建 議 規 劃 署 加 強 規 劃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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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的 相 關 條 文 ， 以 處 理 委 員 所 關 注 的 問 題 ， 委 員 對 此 表 示 同

意。  

9 1 .  主席總結說，委員同意申述 R 1 至 R 4 中涉及用地 A 的

部分內容與分區計劃大綱圖現時的修訂無關，應視為無效。至

於申述 R 1 至 R 4 的餘下部分及申述 R 5 和 R 6，委員普遍認為

不應獲接納。考慮到現 有 和 已 規 劃 的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量 ， 該 區 的

休 憩 用 地 餘 額 約 為 七 公 頃 。 此 外 ， 在前北角邨 用 地 亦 已 預 留 一

塊 大 型 地 面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。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是 主 要 的 地 區 休 憩 用

地 ， 提 供 動 態 和 靜 態 康 樂 設 施 ， 服 務 北 角 的 人 口 。 把 該 公 園 計

入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量 ， 做 法 合 理 。 委 員 認 為 休 憩 用 地 的 分 布 和 質

素 相 當 重 要 。 該 區 的 不 同 地 點 已 提 供 和 預 留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服 務

區 內 人 口 。 雖 然 一 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的 面 積 相 對 較 小 ， 而 且 位 於

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內 或 並 非 位 於 當 眼 位 置 ， 但 該 等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仍

能 發 揮 作 用 ， 提 供 康 樂 空 間 和 園 景 區 供 區 內 居 民 享 用 。 委 員 同

意 北 角 現 有 和 已 規 劃 的 休 憩 用 地 ( 包 括前北角邨 用 地 上 的 大 型 公

眾 休 憩 用 地 ) 能 滿 足 市 民 的 需 要 。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地 帶 ， 旨 在 讓 有 關 方 面 根 據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把 用

地 作 綜 合 發 展 。 當 局 釐 定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 時 ， 已 考

慮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。 檢 討 該 用 地 的 獲 通 過 用 途 和 發 展 參 數 ， 並

無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。委 員 亦 認 為 把 該 用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區 ( 3 ) 」

地 帶 實 屬 恰 當 ， 既 可 確 保 制 定 全 面 的 規 劃 ， 又 能 對 發 展 的 組

合 、 規 模 、 設 計 和 布 局 實 施 適 當 的 規 劃 管 制 。 除 了 在 用 地 上 提

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眾 設 施 外 ， 在 用 地 上 進 行 適 當 規 模 的 住 宅

和 商 業 發 展 用 途 將 有 助 善 用 稀 有 的 土 地 資 源 。 在 私 人 發 展 項 目

內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的 建 議 合 理 ， 符 合 當 局 的 政 策 。 委 員 表 示

同意。  

申述編號 1  

9 2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申 述 中 涉 及 前 北 角 邨 用 地

的用地 A 的部分內容應屬無效，因為此部分申述內容與分區計

劃大綱圖的修訂無關。  

9 3 .  經進一步 商議 後， 城規會決 定不 接納 申述編號 1 的 餘 下

部分，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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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就 整 個 北 角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而 言 ， 休 憩 用 地 的 整

體 供 應 是 有 所 盈 餘 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的

「 註 釋 」 訂 明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1 2  6 8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闊 2 0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便 為

該區提供一個匯聚點；  

( b ) 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位 於 北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範 圍 內 ，

是 一 塊 大 型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， 提 供 動 態 和 靜 態 康 樂 設

施 ， 服 務 該 區 的 居 民 。 把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計 入 該 區 的

休憩用地供應量，實屬合理；  

( c )  該 區 的 不 同 地 點 已 預 留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服 務 區 內 居

民 。 一 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的 面 積 雖 然 細 小 ， 而 且 位 於

私 人 發 展 內 或 並 非 位 於 當 眼 的 位 置 ， 但 卻 提 供 靜 態

康 樂 空 間 和 園 景 區 供 區 內 居 民 享 用 ， 故 應 計 入 休 憩

用地供應量；  

( d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旨 在 讓

有 關 方 面 根 據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把 用 地 作 綜

合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釐 定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

時 ， 已 考 慮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。 檢 討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土

地用途和發展參數，並無充分理據支持；以及  

( e )  政 府 須 確 保 出 售 用 地 的 供 應 維 持 穩 定 ， 以 滿 足 對 各

類 用 途 的 需 求 ， 使 城 市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除 了 在 有 關 用

地 上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眾 設 施 外 ， 在 用 地 上 進

行 規 模 合 適 的 住 宅 和 商 業 用 途 將 有 助 善 用 稀 有 的 土

地資源，為該區的海旁增添活力。  

申述編號 2  

9 4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申 述 中 涉 及 前 北 角 邨 用 地

的用地 A 的部分內容應屬無效，因為此部分申述內容與分區計

劃大綱圖的修訂無關。  

9 5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2 的 餘 下 部 分 ，

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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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就 整 個 北 角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而 言 ， 休 憩 用 地 的 整

體 供 應 是 有 所 盈 餘 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的

「 註 釋 」 訂 明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1 2  6 8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闊 2 0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便 為

該區提供一個匯聚點；  

( b ) 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位 於 北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範 圍 內 ，

是 一 塊 大 型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， 提 供 動 態 和 靜 態 康 樂 設

施 ， 服 務 該 區 的 居 民 。 把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計 入 該 區 的

休憩用地供應量，實屬合理；  

( c )  該 區 的 不 同 地 點 已 預 留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服 務 區 內 居

民 。 一 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的 面 積 雖 然 細 小 ， 而 且 位 於

私 人 發 展 內 或 並 非 位 於 當 眼 的 位 置 ， 但 卻 提 供 靜 態

康 樂 空 間 和 園 景 區 供 區 內 居 民 享 用 ， 故 應 計 入 休 憩

用地供應量；  

( d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旨 在 讓

有 關 方 面 根 據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把 用 地 作 綜

合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釐 定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

時 ， 已 考 慮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。 檢 討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土

地用途和發展參數，並無充分理據支持；以及  

( e )  政 府 須 確 保 出 售 用 地 的 供 應 維 持 穩 定 ， 以 滿 足 對 各

類 用 途 的 需 求 ， 使 城 市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除 了 在 有 關 用

地 上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眾 設 施 外 ， 在 用 地 上 進

行 規 模 合 適 的 住 宅 和 商 業 用 途 將 有 助 善 用 稀 有 的 土

地資源，為該區的海旁增添活力。  

申述編號 3  

9 6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申 述 中 涉 及 前 北 角 邨 用 地

的用地 A 的部分內容應屬無效，因為此部分申述內容與分區計

劃大綱圖的修訂無關。  

9 7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3 的 餘 下 部 分 ，

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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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就 整 個 北 角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而 言 ， 休 憩 用 地 的 整

體 供 應 是 有 所 盈 餘 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的

「 註 釋 」 訂 明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1 2  6 8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闊 2 0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便 為

該區提供一個匯聚點；  

( b ) 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位 於 北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範 圍 內 ，

是 一 塊 大 型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， 提 供 動 態 和 靜 態 康 樂 設

施 ， 服 務 該 區 的 居 民 。 把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計 入 該 區 的

休憩用地供應量，實屬合理；  

( c )  該 區 的 不 同 地 點 已 預 留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服 務 區 內 居

民 。 一 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的 面 積 雖 然 細 小 ， 而 且 位 於

私 人 發 展 內 或 並 非 位 於 當 眼 的 位 置 ， 但 卻 提 供 靜 態

康 樂 空 間 和 園 景 區 供 區 內 居 民 享 用 ， 故 應 計 入 休 憩

用地供應量；以及  

( d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旨 在 讓

有 關 方 面 根 據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把 用 地 作 綜

合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釐 定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

時 ， 已 考 慮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。 檢 討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土

地用途和發展參數，並無充分理據支持。  

申述編號 4  

9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申 述 中 涉 及 前 北 角 邨 用 地

的用地 A 的部分內容應屬無效，因為此部分申述內容與分區計

劃大綱圖的修訂無關。  

9 9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4 的 餘 下 部 分 ，

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就 整 個 北 角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而 言 ， 休 憩 用 地 的 整

體 供 應 是 有 所 盈 餘 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的

「 註 釋 」 訂 明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1 2  6 8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闊 2 0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便 為

該區提供一個匯聚點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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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該 區 的 不 同 地 點 已 預 留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服 務 區 內 居

民 。 一 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的 面 積 雖 然 細 小 ， 而 且 位 於

私 人 發 展 內 或 並 非 位 於 當 眼 的 位 置 ， 但 卻 提 供 靜 態

康 樂 空 間 和 園 景 區 供 區 內 居 民 享 用 ， 故 應 計 入 休 憩

用地供應量；以及  

( c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旨 在 讓

有 關 方 面 根 據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把 用 地 作 綜

合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釐 定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

時 ， 已 考 慮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。 檢 討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土

地用途和發展參數，並無充分理據支持。  

申述編號 5  

1 0 0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 R 5，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就 整 個 北 角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而 言 ， 休 憩 用 地 的 整

體 供 應 是 有 所 盈 餘 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的

「 註 釋 」 訂 明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1 2  6 8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闊 2 0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便 為

該區提供一個匯聚點；  

( b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旨 在 讓

有 關 方 面 根 據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把 用 地 作 綜

合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釐 定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

時 ， 已 考 慮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。 檢 討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土

地用途和發展參數，並無充分理據支持；  

( c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實 屬 恰

當 ， 既 可 確 保 制 定 全 面 的 規 劃 ， 又 能 因 應 環 境 、 交

通 和 基 礎 設 施 等 各 種 限 制 和 其 他 限 制 ， 對 發 展 的 組

合 、 規 模 、 設 計 和 布 局 實 施 適 當 的 規 劃 管 制 。 獲 城

規 會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可 以 為 擬 備 「 綜 合 發 展 區

( 3 )」地帶所需的 總綱發展藍圖提供指引；  

( d )  政 府 須 確 保 出 售 用 地 的 供 應 維 持 穩 定 ， 以 滿 足 對 各

類 用 途 的 需 求 ， 使 城 市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除 了 在 有 關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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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上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眾 設 施 外 ， 在 用 地 上 進

行 規 模 合 適 的 住 宅 和 商 業 用 途 將 有 助 善 用 稀 有 的 土

地資源，為該區的海旁增添活力；  

( e )  在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上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

海 濱 長 廊 符 合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因 為 擬 議 公 眾 休 憩 用 地

( 包 括 已 規 劃 的 海 濱 長 廊 ) 的 發 展 與 私 人 發 展 一 併 進

行 ， 可 在 規 劃 和 環 境 方 面 帶 來 裨 益 ， 讓 已 規 劃 的 公

眾休憩用地早日落成；以及  

( f )  在 用 地 的 發 展 項 目 中 加 入 公 眾 設 施 ， 可 讓 設 計 變 得

全 面 ， 又 可 善 用 土 地 ， 令 用 地 的 規 劃 更 為 完 善 ， 更

可 重 置 受 影 響 的 現 有 設 施 ， 使 各 項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設 施 可 早 日 落 成 以 服 務 該 區 ， 以 及 配 合 發 展 項 目

的入伙時間。  

申述編號 6  

1 0 1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 R 6，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就 整 個 北 角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而 言 ， 休 憩 用 地 的 整

體 供 應 是 有 所 盈 餘 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的

「 註 釋 」 訂 明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1 2  6 8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闊 2 0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便 為

該區提供一個匯聚點；  

( b )  該 區 的 不 同 地 點 已 預 留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服 務 區 內 居

民 。 一 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的 面 積 雖 然 細 小 ， 而 且 位 於

私 人 發 展 內 或 並 非 位 於 當 眼 的 位 置 ， 但 卻 提 供 靜 態

康 樂 空 間 和 園 景 區 供 區 內 居 民 享 用 ， 故 應 計 入 休 憩

用地供應量；  

( c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旨 在 讓

有 關 方 面 根 據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把 用 地 作 綜

合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釐 定 用 地 的 擬 議 用 途 和 發 展 密 度

時 ， 已 考 慮 相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。 檢 討 用 地 經 通 過 的 土

地用途和發展參數，並無充分理據支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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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把 有 關 用 地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地 帶 ， 實 屬 恰

當 ， 既 可 確 保 制 定 全 面 的 規 劃 ， 又 能 因 應 環 境 、 交

通 和 基 礎 設 施 等 各 種 限 制 和 其 他 限 制 ， 對 發 展 的 組

合 、 規 模 、 設 計 和 布 局 實 施 適 當 的 規 劃 管 制 。 獲 城

規 會 通 過 的 規 劃 大 綱 可 以 為 擬 備 「 綜 合 發 展 區

( 3 )」地帶所需的 總綱發展藍圖提供指引；  

( e )  在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( 3 ) 」 用 地 上 提 供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

海 濱 長 廊 符 合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因 為 擬 議 公 眾 休 憩 用 地

( 包 括 已 規 劃 的 海 濱 長 廊 ) 的 發 展 與 私 人 發 展 一 併 進

行 ， 可 在 規 劃 和 環 境 方 面 帶 來 裨 益 ， 讓 已 規 劃 的 公

眾休憩用地早日落成；以及  

( f )  在 用 地 的 發 展 項 目 中 加 入 公 眾 設 施 ， 可 讓 設 計 變 得

全 面 ， 又 可 善 用 土 地 ， 令 用 地 的 規 劃 更 為 完 善 ， 更

可 重 置 受 影 響 的 現 有 設 施 ， 使 各 項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設 施 可 早 日 落 成 以 服 務 該 區 ， 以 及 配 合 發 展 項 目

的入伙時間。  

〔劉智鵬博士此時離席。〕  

 

議程項目 5  

[ 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N E - K T S / 2 8 5  

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上水古洞南第 1 0 0 約地段第 1 3 6 3 號  

闢設臨時辦公室及貨運／轉運設施 (物流中心 )  

連附屬車輛停泊設施 (為期三年 )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1 6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0 2 .  以下規劃署代表及申請人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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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惠強先生  －  沙田、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 

黎富強先生  ]  申請人的代表  

吳海甄女士  ]  

 

 

1 0 3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向 他 們 解 釋 覆 核 聆 訊 的

程序。他繼而請許惠強先生向委員簡介這宗覆核申請。  

1 0 4 .  許 惠 強 先 生 簡 介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並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陳

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申 請 人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以 便 闢 設 臨 時 辦 公 室 及 貨

運 ／ 轉 運 設 施 ( 物 流 中 心 ) 連 附 屬 車 輛 停 泊 設 施 ， 為

期 三 年 。 申 請 地 點 位 於 古 洞 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

「農業」地帶內；  

( b ) 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

會 」 ）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七 日 拒 絕 這 宗 申 請 ， 因 為

這 宗 申 請 不 符 合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即 主 要

是 保 存 和 保 護 良 好 的 農 地 ／ 農 場 ／ 魚 塘 ， 以 便 作 農

業 用 途 。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， 亦 是 要 保 存 在 復 耕 及

作 其 他 農 業 用 途 方 面 具 良 好 潛 力 的 休 耕 農 地 。 申 請

書 沒 有 提 出 理 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 該 規 劃 意 向 ， 即 使 僅

屬 臨 時 性 質 亦 然 。 此 外 ， 周 圍 地 區 的 土 地 用 途 饒 富

鄉 郊 特 色 ， 主 要 是 常 耕 和 休 耕 農 地 ， 有 若 干 住 用 構

築 物 夾 雜 其 中 ， 與 有 關 發 展 不 相 協 調 。 預 計 有 關 發

展 會 對 周 圍 地 區 的 景 觀 及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申 請

人 未 能 證 明 申 請 所 涉 發 展 不 會 對 周 圍 地 區 的 交 通 造

成 不 良 影 響 。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內 的

同 類 申 請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。 倘 這 類 申 請 均 獲 批 准 ， 累

積 影 響 所 及 ， 會 導 致 優 質 農 地 被 佔 用 ， 令 該 區 鄉 郊

環境的質素普遍下降；  

( c )  申 請 地 點 涉 及 與 違 例 辦 公 室 用 途 有 關 的 規 劃 管 制 行

動 。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六 日 向 有 關 土 地 擁 有 人

發 出 強 制 執 行 通 知 書 ， 履 行 時 限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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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日 屆 滿 。 由 於 通 知 書 收 件 人 未 有 履 行 強 制 執 行 通

知書的規定，當局現正採取檢控行動；  

( d )  申 請 人 並 無 提 交 任 何 申 述 書 ， 以 支 持 這 宗 覆 核 申

請；  

( e )  政 府 部 門 對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的 意 見 撮 錄 於 文 件 第 4

段 。 運 輸 署 署 長 現 階 段 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 因 為 申 請

人 應 提 供 每 日 的 車 程 次 數 資 料 ， 而 並 非 只 提 供 「 車

程 每 日 僅 數 次 往 返 」 這 類 定 性 數 據 。 申 請 人 提 供 的

車 輛 通 道 安 排 及 泊 車 ／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／ 車 輛 轉 動 空

間 安 排 須 妥 為 註 釋 ， 並 合 乎 比 例 ， 以 及 顯 示 車 輛 迴

轉 車 身 所 需 範 圍 ， 讓 他 考 慮 。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

( 下 稱 「 漁 護 署 署 長 」 ) 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 理 由 包 括

四 周 是 菜 田 和 荒 地 ； 申 請 地 點 易 於 前 往 ， 供 水 情 況

適 合 闢 設 温 室 和 苗 圃 ， 以 及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常 有 耕 作

活 動 ， 而 且 申 請 地 點 是 「 優 質 」 農 地 ， 復 耕 潛 力

高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( 下 稱 「 環 保 署 署 長 」 ) 不 支 持

這 宗 申 請 ， 因 為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有 易 受 影 響 用 途 ， 預

期 有 關 發 展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滋 擾 。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

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， 因 為 該 處 大 致

上 具 有 自 然 景 觀 特 色 ， 綠 意 盎 然 ， 環 境 寧 靜 。 與 攝

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航 攝 照 片 比 較 ， 申

請 地 點 原 本 是 常 耕 農 地 ， 長 有 綠 色 植 物 ， 但 隨 後 違

例 用 途 佔 用 申 請 地 點 後 ， 綠 色 植 物 幾 乎 全 被 清 除 。

現 有 景 觀 特 色 或 資 源 已 大 幅 改 變 ， 並 且 受 到 嚴 重 干

擾 。 倘 這 宗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， 會 為 日 後 同 類 個 案 立 下

不 良 先 例 ， 進 一 步 破 壞 附 近 的 現 有 景 觀 質 素 。 民 政

事 務 總 署 北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表 示 有 關 的 北 區 區 議

員 、 蕉 徑 的 原 居 民 代 表 及 居 民 代 表 ， 以 及 蕉 徑 的 村

民 均 以 農 業 發 展 、 排 水 、 環 境 、 交 通 和 安 全 為 理

由，提出強烈反對；  

( f )  當 局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收 到 三 份 公 眾 意 見 書 ， 其 中 一

份 由 一 名 市 民 提 交 ， 表 示 「 沒 有 意 見 」 ； 另 外 的 意

見 書 分 別 由 一 名 北 區 區 議 員 及 創 建 香 港 提 交 ， 表 示

反 對 這 宗 申 請 ， 原 因 包 括 周 圍 地 區 的 農 業 發 展 、 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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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、 環 境 和 交 通 會 受 到 不 良 影 響 ； 區 內 村 民 非 常 不

滿 ； 不 符 合 規 劃 意 向 ， 以 及 會 為 同 類 申 請 立 下 不 良

先例；  

( g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── 規 劃 署 根 據 文 件 第 6 段 所 載 的 評

審 結 果 ， 並 不 支 持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有 關 評 審 結 果 撮

錄如下：  

( i )  這 宗 申 請 不 符 合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

即 主 要 是 保 存 和 保 護 良 好 的 農 地 ／ 農 場 ／ 魚

塘 ， 以 便 作 農 業 用 途 。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，

亦 是 要 保 存 在 復 耕 及 作 其 他 農 業 用 途 方 面 具

良 好 潛 力 的 休 耕 農 地 。 申 請 書 沒 有 提 出 充 分

理 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 該 規 劃 意 向 ， 即 使 僅 屬 臨

時性質亦然；  

( i i )  周圍地區的土地用途饒富鄉郊特色，主要是

常耕和休耕農地，有村屋和臨時構築物夾雜

其中，與申請的用途不相協調 ;  

( i i i )  從 農 業 發 展 的 角 度 而 言 ，漁護署署長不支持

這宗申請，因為申 請 地 點 是 「 優 質 」 農 地 ，

復耕潛力高，而且附近常有耕作活動；  

( i v )  環 保 署 署 長 不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 理 由 是 申 請 地

點 附 近 有 住 用 構 築 物 ， 最 接 近 的 一 個 只 距 離

申 請 地 點 1 5 米 。申請書內並無提供任何資

料，以證明申請所涉用途不會對周圍地區的

交通和環境造成不良影響；  

( v )  從景觀規劃的角度而言，規劃署總城市規劃

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反對這宗申請。與攝於
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航 攝 照 片 比

較，申請地點原本是常耕農地，長有綠色植

物。隨後違例發展佔用申請地點後，綠色植

物幾乎全被清除。現有景觀特色或資源已大

幅改變，並且受到嚴重干擾。這宗申請獲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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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會為日後同類個案立下不良先例，進一

步破壞附近的現有景觀質素。申請書內並無

提供任何資料，以證明申請所涉用途不會對

附近地區的景觀造成不良影響。雖然申請人

已提交景觀設計圖，但該圖未能反映實際在

申請地點內的植物。申請人應提交經修訂的

景觀設計圖，以便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計

及園境提出意見；以及  

( v i )  運 輸 署 署 長 認 為 ，為支持其申請，申 請 人 應

就 車 程 數 目 提 供 定 量 數 據 ， 而 並 非 「 車 輛 每

日 僅 數 次 往 返 」 這 類 定 性 數 據 。 另 外 ， 申 請

人 提 供 的 車 輛 通 道 安 排 及 泊 車 ／ 上 落 客 貨 ／

車 輛 轉 動 空 間 安 排 須 妥 為 註 釋 ， 並 合 乎 比

例 ， 以 及 顯 示 車 輛 迴 轉 車 身 所 需 範 圍 ， 讓 他

考慮。  

1 0 5 .  主席繼而請申請人的代表闡釋這宗申請。  

1 0 6 .  申請人的代表黎富強先生及吳海甄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請人知悉申請地點已規劃作農業用途；  

( b )  申 請 人 不 知 道 如 何 擬 備 諸 如 運 輸 署 署 長 所 要 求 的 技

術 評 估 資 料 ， 以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。 他 們 也 不 懂 如 何 及

在 何 處 聘 請 專 業 人 士 ， 擬 備 所 需 的 評 估 資 料 。 他 們

曾 聯 絡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， 詢 問 可 否 介 紹 顧 問 替 申 請 人

進 行 有 關 評 估 ， 但 秘 書 處 答 稱 該 會 是 不 可 以 這 樣 做

的；以及  

( c )  從 一 九 九 六 年 拍 得 的 航 攝 照 片 可 見 ， 申 請 地 點 當 時

已 有 一 些 構 築 物 。 由 於 過 了 相 當 時 日 ， 這 些 構 築 物

已 陳 舊 ， 會 造 成 危 險 ， 因 此 申 請 人 用 新 的 構 築 物 取

代，而面積大致相同。  

1 0 7 .  吳 海 甄 女 士 回 覆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申 請 人 已 停 止

在 申 請 地 點 作 業 。 他 們 已 另 覓 地 點 ， 把 業 務 遷 移 ， 但 因 為 要 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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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辦 公 室 的 所 有 文 件 ， 無 法 在 一 兩 天 內 遷 走 。 申 請 人 曾 因 申 請

地點用作違例辦公室用途而被檢控。  

1 0 8 .  考 慮 到 區 內 村 民 提 出 反 對 ， 該 委 員 詢 問 申 請 人 有 否 與 反

對 人 士 聯 絡 ， 以 回 應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問 題 。 吳 海 甄 女 士 答 稱 ， 他

們 最 近 曾 聯 絡 村 代 表 ， 村 代 表 同 意 與 區 內 村 民 進 一 步 商 議 ， 但

有 關 問 題 不 能 在 短 期 內 解 決 。 此 外 ， 申 請 人 在 兩 天 前 亦 曾 聯 絡

上 水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顧 問 。 由 於 覆 核 聆 訊 的 日 期 已 定 ， 他 沒 有

足 夠 時 間 與 有 關 方 面 聯 絡 。 待 覆 核 聆 訊 作 出 決 定 ， 該 顧 問 同 意

替 申 請 人 聯 絡 北 區 區 議 員 侯 金 林 先 生 、 營 盤 村 代 表 林 志 強 先 生

及其他村民，以回應他們所關注的問題。  

1 0 9 .  由 於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並 無 其 他 意 見 ， 而 委 員 亦 沒 有 提 出 進

一 步 的 問 題 ， 主 席 告 知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， 覆 核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完

成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他 們 離 席 後 進 行 商 議 ， 稍 後 會 把 決 定 通 知 申 請

人 。 主 席 感 謝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及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出 席

會議。他們各人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1 0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申 請 人 沒 有 回 應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區 內 居

民 所 關 注 的 問 題 ， 所 以 並 無 理 由 支 持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。 經 進 一 步

商 議 後 ， 主 席 總 結 說 不 應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， 原 因 是 這 宗 申 請 不 符

合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而 申 請 書 沒 有 提 出 理 據 ， 以 支 持

偏 離 該 規 劃 意 向 ， 即 使 僅 屬 臨 時 性 質 亦 然 ； 此 外 ， 有 關 發 展 與

周 圍 地 區 饒 富 鄉 郊 特 色 的 土 地 用 途 不 相 協 調 ， 而 且 申 請 人 亦 未

能 證 明 申 請 所 涉 發 展 不 會 對 周 圍 地 區 的 交 通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批

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內 的 同 類 申 請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。 委

員 對 主 席 的 總 結 表 示 同 意 。 他 們 繼 而 審 閱 文 件 第 7 . 1 段 所 載各

項反對這宗申請的理由，並認為有關理由恰當。  

1 1 1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駁 回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理 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這 宗 申 請 不 符 合 古 洞 南 地 區 內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規 劃

意 向 ， 即 主 要 是 保 存 和 保 護 良 好 的 農 地 ／ 農 場 ／ 魚

塘 ， 以 便 作 農 業 用 途 。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， 亦 是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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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存 在 復 耕 及 作 其 他 農 業 用 途 方 面 具 良 好 潛 力 的 休

耕 農 地 。 申 請 書 沒 有 提 出 理 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 該 規 劃

意向，即使僅屬臨時性質亦然；  

( b )  周 圍 地 區 的 土 地 用 途 饒 富 鄉 郊 特 色 ， 主 要 是 常 耕 和

休 耕 農 地 ， 有 若 干 住 用 構 築 物 夾 雜 其 中 ， 與 有 關 發

展 不 相 協 調 。 預 計 有 關 發 展 會 對 周 圍 地 區 的 景 觀 及

環境造成不良影響；  

( c )  申 請 人 未 能 證 明 申 請 所 涉 發 展 不 會 對 周 圍 地 區 的 交

通造成不良影響；以及  

( d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內 的 同 類 申 請 立 下

不 良 先 例 。 倘 這 類 申 請 均 獲 批 准 ， 累 積 影 響 所 及 ，

會 導 致 優 質 農 地 被 佔 用 ， 令 該 區 鄉 郊 環 境 的 質 素 普

遍下降。  

議程項目 6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 關 考 慮 《 掃 管 笏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T M - S K W / 1 0 》 的

申述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1 8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1 2 .  秘 書 報 告 ， 葉 滿 華 先 生 近 期 與 埃 克 森 美 孚 公 司 有 業 務 往

來 ， 而 上 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其 中 一 個 修 訂 項 目 是 關 於 掃 管 笏

的 加 油 站 用 地 ， 因 此 葉 先 生 已 就 此 議 項 申 報 利 益 。 鑑 於 此 議 項

屬程序性質，委員同意葉先生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
1 1 3 .  秘 書 簡 略 介 紹 有 關 文 件 ， 並 表 示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

七 日 ， 根 據 《 城 市規 劃 條 例 》 第 5 條 展 示 《 掃 管 笏 分區 計 劃 大

綱草圖 編號 S / T M - S K W / 1 0》，讓 公眾查 閱。 當局 在 為期兩星

期 的 展 示 期 內 共 接 獲 兩 份 申 述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公

布 有 關 的 申 述 內 容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而 在 為 期 三 星 期 的 公

布期內，沒有接獲任何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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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4 .  由 於 申 述 編 號 2 的 主 題 涉 及 修 訂 項 目 A 1 ， 即 把 帝 濤 灣

以西的兩塊土地改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 1」地帶，與申述編號 1 的

其 中 一 個 主 題 相 同 ， 故 建 議 城 規 會 把 該 兩 份 申 述 合 成 一 組 ， 以

便一併進行聆訊，無須委出申述聆訊小組委員會。  

1 1 5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同意按文件第 2 . 1 和第 2 . 2 段建 議的

方式，對該兩份申述一併進行聆訊。  

議程項目 7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關考慮《香 港仔 及鴨脷洲分區 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1 5 / 2 5》

的申述和意見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1 9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1 6 .  秘 書 報 告 ， 梁 剛 銳 先 生 因 其 母 親 在 鴨 脷 洲 擁 有 一 個 住 宅

單 位 ， 而 其 僱 主 香 港 大 學 亦 計 劃 在 香 港 仔 及 鴨 脷 洲 區 物 色 一 塊

土 地 作 發 展 校 舍 之 用 ， 所 以 已 就 此 議 項 申 報 利 益 。 李 律 仁 先 生

在 香 港 仔 及 鴨 脷 洲 區 擁 有 一 個 住 宅 單 位 ， 因 此 亦 已 就 此 議 項 申

報 利 益 。 鑑 於 此 議 項 屬 程 序 性 質 ， 委 員 同 意 梁 先 生 及 李 先 生 可

留在會議席上。委員得悉李先生已就未能出席會議致歉。  

1 1 7 .  秘 書 報 告 ，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七 日 ， 根 據 《 城 市 規

劃 條 例 》 第 5 條 展 示 《 香 港 仔 及 鴨脷 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草 圖 編 號

S / H 1 5 / 2 5》，讓公眾查閱。當 局在 為期兩星期的 展示 期內共接

獲 1 3 份 申 述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公 布 有 關 的 申 述 內

容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而 在 為 期 三 星 期 的 公 布 期 內 ， 共 接 獲

5 0 2 份意見。  

1 1 8 .  當 局 接 獲 的 申 述 及 意 見 主 要 涉 及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

修 訂 項 目 ， 其 中 4 9 6 份 意 見 是 內 容 劃 一 的 信 件 。 鑑 於 性 質 類

似，建議城規會把 1 3 份申述及 5 0 2 份意見合成為一組，以便

一併進行聆訊，無須委出申述聆訊小組委員會。  

1 1 9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同意按文件第 2 . 1 和第 2 . 3 段建 議的

方式，就有關的申述一併進行聆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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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8 及  9  

[ 閉門會議 ]  

1 2 0 .  此等議項以機密文件形式記錄。  

議程項目 1 0  

[ 公開會議 ]  

其他事項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2 1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結束。  

 

 


